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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書旨在探討近鄰噪音問題的多元成因、社會影響以及防制對策，從定義、來源、

法規、量測技術到智慧應用與跨部門協調，全面剖析都市居住環境中噪音干擾現

象。隨著都市發展加速與人口密集，居住環境中人為活動、家電運作、機械設備

運轉及公共設施使用等均可能成為噪音來源，影響民眾睡眠品質與心理健康，並

進一步引發鄰里糾紛與社會矛盾。環境部、警察機關及各相關部門以法律、技術

與政策等方式進行管制，藉由精確量測與數據分析，為政策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本書第一部分詳細闡述近鄰噪音的定義、範疇與成因，分析各種行為、動物、家

電、機械及活動設施所產生之噪音特性，並以案例剖析民眾陳情情形，揭示噪音

對居住環境與心理健康產生之不利影響。進一步，本書探討現行相關法律、行為

與標準管制措施，說明環境部、警察機關及其他單位如何依據噪音管制法與社會

秩序維護法執行管理，並強調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本書第二部分重點介紹噪音量測技術與評估方法，包括量測儀器選型、設置要求、

數據採集流程及數據處理技術，並探討智慧城市平台下的噪音監控系統與人工智

慧在噪音辨識與分類中的應用。透過實地量測數據與案例分析，展示如何將科學

量測技術與現代智慧防制策略相結合，以提升噪音防制效率。 

此外，本書亦闡述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機制，說明政府、學界與民間如何通力

合作，共同推動噪音防制政策的制定與落實，進而營造一個安寧、舒適的居住環

境。書中所引用之資料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噪音指南》、美國加州隔音標準、

歐洲及新加坡相關標準，以及國內外實證研究成果，均為本書提供堅實的理論基

礎與實務參考。 

本書期望能為學術界與實務單位提供一部系統性、綜合性之參考著作，助力都市

噪音防制之政策制定與技術改進，並促進政府與社會各界在維護居住環境安寧方

面的共同努力。 

  



Preface 

This book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causes, social impact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neighbor noise 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at spans definitions, sources, 

legal frameworks, measurement techniques, smart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s urban development accelerates and popul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dense, various human activities, appliance operations,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public facility usages have become common sources of noise i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Such noise can adversely affect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often leading to neighbor disputes and broader social conflicts. Government 

bodies, police agencies,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implement control measures through 

laws, technical methods, and policies, employing precise measurement and data 

analys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1.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book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he definition, scope, and 

causes of neighbor noise. It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ise generated by 

various behaviors, animal activities, household appliances, mechanical 

operations, and public activities. By analyzing real-life complaint cases, the 

book reveals how noise negatively affect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mental 

well‐being of residents. It further discusses current legal and control measures, 
explaining how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police, and other agencies 

manage nois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noise control laws and public order 

maintenance regulations, whil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2. The second section focuses on nois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It covers topic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setup requirements, data acquisition procedures, and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s. 

Moreover, it examines noise monitoring systems within smart city platfor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oise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ield measurement data and 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how scientific measurement techniques can be integrated with 

modern smart control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oise prevention. 

3. In addition, this book outlines the mechanisms for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t explains how government agencies, 

academia, and civil society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oise control policies, thereby creating a peaceful and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references cited in this book includ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relevant standards from Europe and Singapore, as 



well a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se sources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iscussions presented. 

This book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for both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t supports policy-making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in urban noise control, and it fosters collaborative efforts among 

government and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in maintaining a quiet and comfortabl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摘要 

本書針對近鄰噪音防制問題，從來源、分類、法律管制、量測技術、智慧防制策

略，到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機制等各層面進行深入探討，旨在提供城市管理單

位、執法機關以及相關研究機構一個系統性、科學化的參考依據，進而協助改善

居住環境與提升居民心理健康。以下為本書主要內容的綜合說明： 

1. 本書第一章聚焦於近鄰噪音的概念與社會影響。書中首先明確定義何謂近

鄰噪音，並說明其涵蓋範疇。透過對噪音產生原因及各類型的詳細剖析，

說明了噪音如何由行為、動物、家電、機械以及公共活動等不同來源傳遞，

進而對居住環境造成擾亂並引發心理壓力，導致鄰里糾紛。案例與陳情分

析部分則從實際發生的情況出發，闡明社會上普遍關注的噪音事件與相關

爭議，並提出法律管制與防制策略的必要性。（參考文獻：Brigitta B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世界衛生組織，2000） 

2. 第二章著重於近鄰噪音的來源與分類。根據噪音發生的不同情境，本章將

噪音分為行為型、動物型、家電與機械型、以及活動與設施型。書中透過

對各類噪音來源的實例分析，揭示了不同噪音源之特性與傳播途徑，並針

對每一類型探討其在實務中產生的影響和管制難點。此分類法有助於未來

針對性制定防制措施。（參考文獻：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the 

Ergonomics Society of Korea, 2015） 

3. 第三章闡述了近鄰噪音相關的法律規範與管制措施。該章系統介紹了現行

法律對近鄰噪音的定義、適用範圍及執法機關的權責，重點討論行為管制

與標準管制措施。書中詳細解釋了各種法律條款如何用以限制噪音來源及

規範噪音量，並剖析了執法機關在跨部門協調中的角色與運作模式，強調

多單位合作的重要性。（參考資料來源：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4. 第四章則聚焦於近鄰噪音的量測技術與評估方法。內容涵蓋噪音量測儀器

的設置要求、量測方法、數據處理流程以及智慧城市平台下的噪音監控系

統。書中說明如何利用先進技術，包括人工智慧與數據分析，來精確辨識、

分類與監控噪音，並透過案例與實際數據的分享，展示不同環境下噪音傳



播的特性，為防制策略提供科學依據。（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E） 

5. 第五章探討智慧技術與防制策略的應用。書中介紹了智慧監控系統、即時

取證技術、人工智慧在噪音辨識與分類中的應用，並從技術防制與工程隔

音措施、量測數據與決策支持等角度，說明如何結合科技手段與工程措施，

從根本上減少噪音源的傳播效應。這部分內容為城市管理單位在制定噪音

防制政策時提供了具體的技術參考。（參考文獻：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新加坡建設局，2012） 

6. 第六章主要論述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機制。該章闡明了執法機關之間如

何透過跨部門協作來加強噪音管理，並介紹了近鄰噪音陳情與處理流程、

公眾教育與參與推動策略，以及政策檢討與未來管理策略的制定方式。書

中指出，有效的溝通機制與公眾參與不僅能促進各單位之間的合作，還能

提高居民對噪音防制政策的認同與支持，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共識，為改

善居住環境提供助力。（參考資料來源：Environmental Health Technical 

Planning Policy: Noise & Vibration, Version 2, November 2013） 

綜合以上各章內容，本書以多角度、多層次的理論分析與實務案例探討近鄰噪音

防制的各項策略，提供了從法律、技術、管理到公眾參與等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希望藉由本書的論述，能夠推動城市管理單位、執法機關與相關研究機構，採取

更科學、系統且切合實際的措施，切實改善近鄰噪音問題，提升居民的生活環境

與心理健康。（參考文獻：Brigitta B等，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E；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Abstract 

This book addresses the issue of neighbor noise control by delving into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sources, classifications, legal regulations, measurement techniques, smart 

prevention strategies,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long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ts purpose is to provide urban management authorities,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relat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reference, thereby assisting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Below is an integrated overview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book: 

The first chapt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and social impact of neighbor noise. The book 

begins by clearly defining what neighbor noise is and delineating its scope.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various types of noise, it explains how noise from 

different sources—such as human behaviors, animals, household appliances,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public activities—is transmitted and subsequently disrupt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caus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leading to disputes among 

neighbors. The case studies and complaint analyses presented illustrate real-world noise 

incidents and related controversies that attract significant public concern, thus 

highlighting the necessity for legal regulation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Reference: 

Brigitta B et al.,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0) 

The second chapter concentrates on the sourc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neighbor noise. 

Based on different scenarios in which noise occurs, the chapter categorizes the noise 

into behavioral noise, animal-generated noise, noise from appliances and mechanical 

sources, and noise originating from activiti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By analyzing 

examples for each category, the book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agation paths 

of different noise sources, and it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impacts and control challenges 

each type presents. This classification scheme is valuable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prevention measures in the future. (Reference: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the Ergonomics 
Society of Korea, 2015) 

The third chapter elaborates on the legal regulations and control measures related to 

neighbor noise. This chapt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laws that define 

neighbor noise, their applicable scope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nforcement 

agencies. It particularly discusses behavioral control and standard control measures. 

The book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how various legal provisions are used to 



restrict noise sources and regulate noise levels, and it analyzes the role and operational 

model of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ulti-agency cooperation. (Reference Sources: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nois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neighbor noise. The content covers the requirements for nois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their installa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data processing procedures, 

and noise monitoring systems within smart city platforms. The book explains how 

advanced technologies—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nalysis—can be 

utilized to accurately identify, classify, and monitor noise. Through the sharing of case 

studies and actual measurement data, it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ise 

propagation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on 

strategies. (Referenc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E) 

The fifth chapt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technologie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It introduces smart monitoring systems, real-time evidence collection 

techniqu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oise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ical prevention and acoustic 

engineering measures, as well as the utilization of measurement data for decision 

support, the chapter explains how to integrate technological means with engineering 

measures to fundamentally reduce the propagation effects of noise sources. This section 

provides concrete technical references for urban management authorities when 

formulating noise prevention policies. (Reference: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Singapore, 2012) 

The sixth chapter primarily discusses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t explains how enforcement agencies can strengthen noise 

management through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it introduces the complaint 

handling processes for neighbor noise, public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itiatives, as 

well as the methods for policy review and the formulation of futur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 book emphasizes that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public involvement can not only foster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agencies but also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noise control policies among residents, thereby 

forming a sound social consensus that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ference: Environmental Health Technical Planning Policy: Noise & 

Vibration, Version 2, November 2013) 



In summary, this book employs a multi-faceted and multi-level approach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various strategies for neighbor 

noise control. It offers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covering legal, technical, managerial,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dimensions. The hope is that the discussions in this book will 

encourage urban management authorities,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adopt more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neighbor noise issues and enhance both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References: Brigitta B et al.,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E;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近鄰噪音處理對應參考法令及處理機關 

項次 類別 近鄰噪音內容 參考法令 處理機關 

一 

行為 小孩跑跳（樓板衝擊聲） 

1. 與噪音源屬同棟大樓且有

管理委員會者─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16條第1項。 

2. 與噪音源屬同棟大樓但無

管理委員會；或與噪音源

非屬同棟大樓者─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72條第1項第3

款。 

1. 直轄市、縣（市）

政府工務局 

2. 警察機關 

行為 搬動物品（樓板衝擊聲） 

行為 運動健身（樓板衝擊聲） 

行為 走路踱步（樓板衝擊聲） 

行為 體感遊樂（樓板衝擊聲） 

行為 敲打剁切（敲打碰撞聲） 

行為 鍋鏟廚具（敲打碰撞聲） 

行為 餐具碰撞（敲打碰撞聲） 

行為 使用法器（敲打碰撞聲） 

行為 家庭代工（敲打碰撞聲） 

行為 
佛堂誦經 

（敲打碰撞聲、喇叭擴音聲） 

行為 收錄音機（喇叭擴音聲） 

行為 卡拉OK（喇叭擴音聲） 

行為 電視音響（喇叭擴音聲） 

行為 演奏樂器（樂器鳴放聲） 

行為 恩愛吵架（喧嘩喧嚷聲） 

行為 哭鬧喧嘩（喧嘩喧嚷聲） 

行為 打麻將（喧嘩喧嚷聲） 

行為 打牌（喧嘩喧嚷聲） 

二 動物 
寵物吠叫 

（喧嘩喧嚷音） 

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72條第1項第3款 
警察機關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16條第1項 

直轄市、縣（市）

政府工務局 

動物保護法第7條 

直轄市、縣（市）政

府動保處（或動物

防疫所或家畜疾病

防治所或動植物防

疫所等） 

三 

家電 洗衣機 1. 與噪音源屬同棟大樓且有

管理委員會者─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16條第1項。 

2. 與噪音源屬同棟大樓但無

管理委員會；或與噪音源

非屬同棟大樓者─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72條第1項第3

款。 

1. 直轄市、縣（市）

政府工務局 

2. 警察機關 

家電 脫水機 

家電 烘衣機 

家電 吸塵器 

家電 抽油煙機 

家電 空調室外機 

家電 冷凍櫃 

四 

機械 抽水馬達 1. 屬同棟大樓共用設施且有

管理委員會者─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16條第1項。 

2. 屬同棟大樓共用設施但無

管理委員會；或與噪音源

非屬同棟大樓者─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72條第1項第3

款。 

1. 直轄市、縣（市）

政府工務局 

2. 警察機關 

機械 管線水錘 

機械 電梯 

機械 升降機 

機械 停車塔升降設備 

機械 發電機 

機械 鐵捲門 

機械 車輛進出共用地下停車場 

機械 汽（機）車警報器 
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72條第1項第3款 
警察機關 



項次 類別 近鄰噪音內容 參考法令 處理機關 

五 

活動 
廟會、遶境、競選 

（爆竹煙火聲、喇叭擴音聲） 

噪音管制法 

第8條、第9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環保局 
活動 

布袋戲、人文活動 

（爆竹煙火聲、喇叭擴音聲） 

活動 
誦經、喪禮 

（敲打碰撞聲、喇叭擴音聲） 

六 

設施 

學校、公園、廣場、球場、運動場

等唱歌、跳舞、運動喧鬧聲及吹葉

機（敲打碰撞聲、喇叭擴音聲、機

械運轉聲） 

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72條第1項第3款 
警察機關 

設施 
便利商店 

開關門警示音 

噪音管制法 

第8條、第9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環保局 

設施 
便利商店 

人潮聚集喧鬧聲 

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72條第1項第3款 
警察機關 

設施 
自助洗衣店 

洗衣機、烘衣機 

噪音管制法 

第8條、第9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環保局 

設施 
自助洗車場 

高壓水（氣）槍 

噪音管制法 

第8條、第9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環保局 

設施 
自助洗車場 

人潮聚集喧鬧聲 

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72條第1項第3款 
警察機關 

設施 
公車、卡車 

警報聲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11點略
以：「…75分貝~95分貝…」。 

交通部公路總局 

設施 
消防車、救護車 

警報聲 

內政部所主管災害緊急應變

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

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公告

第3點略以：「…由執勤人員
依緊急程度、交通狀況與行

經區域等實際狀況，調整音

量大小，以兼顧救災時效、示

警、行車安全及降低環境衝

擊等需求。…」。 

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防局 

設施 
物流中心 

裝卸貨物、喧鬧聲 

噪音管制法 

第8條、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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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鄰噪音概述及其社會影響 (Overview of Neighbor 

Noise and Its Social Impacts) 

 

1.1 近鄰噪音的定義與範疇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Neighbor Noise) 

1. 定義說明 

  近鄰噪音指的是居住區內鄰近住戶因其日常生活或非營業性活動而

產生之各類聲音。此類聲音往往因鄰近住戶之物理位置接近，導致聲音透

過牆體、樓板或其他建築結構傳遞，進而影響相鄰住戶的居住環境與生活

品質。具體而言，近鄰噪音涵蓋由於個人或家庭行為產生的衝擊聲、碰撞

聲、機械運轉聲及其他難以長期量測之非持續性聲響。 

  1.1.1 從行為角度來看，近鄰噪音常由家中活動所引起，例如孩童在

室內奔跑、搬動家具、敲打廚具或打牌時產生的聲響；這類噪音通常屬於

樓板衝擊音或敲打碰撞聲，具有突發性與間歇性特徵。 

  1.1.2 從設備或機械角度來說，家用電器如洗衣機、烘衣機、吸塵器

以及空調室外機等在運轉時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噪音，這些聲音雖屬持續

性，但往往因隔音效果不佳而在室內產生干擾。 

  1.1.3 另有部分噪音源來自於公共活動或社區設施，如廟會、布袋戲、

遶境活動以及公園、廣場上跳舞、運動時產生的噪音，這類噪音往往因活

動時間不固定且人數眾多而使得干擾效果加劇。 

  參考文獻可參見世界衛生組織於 1999 年發布之《社區噪音指南》以

及 KyooSang Kim於 2015年發表於《人體工學學會期刊》之研究。 

2. 範疇界定 

  近鄰噪音的範疇不僅包含來源多樣、種類繁多的居家活動噪音，亦涉

及因動物、家電、機械設備、公共活動等引起的各類聲音。其範疇可從以

下幾個面向進行界定：   2.1 活動型噪音 

    包括居家中因日常生活所引起之聲音，諸如小孩跑跳、搬動物品、

走路踱步、家庭代工、打牌、打麻將、甚至情侶爭吵所產生的喧嘩聲。這

類噪音因涉及居民日常行為，難以從技術上完全消除，但可透過良好的建

築設計與隔音改善其傳播效果。   2.2 動物型噪音 

    指居住區中寵物或其他動物產生之聲響，如寵物犬吠叫。此類噪

音常常受到飼養行為與個人習慣的影響，且具有時段性與突發性，管理上

多依賴社會秩序維護相關規定，由警方或動保機構處理。   2.3 家電及

機械設備噪音 

    包括洗衣機、脫水機、烘衣機、吸塵器、抽油煙機等家用設備，

以及抽水馬達、電梯、鐵捲門等設備運轉時產生的噪音。這類噪音通常具

有持續性，但由於部分設備可以調整音量，管理上除了依據技術規範進行

隔音設計外，亦可透過維護與定期檢修降低噪音污染。   2.4 活動場所



及公共設施噪音 

    涉及公共場所或社區設施所產生之噪音，如學校、廣場、球場等

因人群集聚與活動時所產生的噪音，此外亦包含交通工具發出的警報聲、

物流中心裝卸貨物所產生的嘈雜聲。此類噪音往往具有突發性和高頻率，

容易引起周邊居民的不滿與陳情。 

  2.5 擴音與演奏噪音 

    包括卡拉 OK、收錄音機、電視音響、演奏樂器等使用擴音設備

產生的聲音。由於此類噪音往往聲量較大，且涉及專業或業餘音樂活動，

管理上需平衡文化教育與居民生活品質的需求。 

  參考文獻來源包括 Brigitta B等於 2000年出版之《社區噪音指南》與

相關地方政府公布的噪音陳情數據，以及實際環境部與警方對於噪音管制

措施之規定與執行情形。 

3. 定義與範疇之核心要素 

  在近鄰噪音的定義與範疇中，有幾個核心要素需予以特別強調：   

3.1 來源多樣性 

    近鄰噪音涵蓋行為、設備、動物、活動場所等各個層面，並非單

一來源所致。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從不同活動產生的聲響可能累積起來，對

鄰近住戶產生持續干擾。 

  3.2 傳播途徑 

    噪音之傳播途徑主要包括透過建築結構的直接傳導與空氣傳播

兩種方式。由於現代都市住宅密集，建築物之間的牆體、樓板隔音效果直

接影響噪音傳播範圍與強度。因此，在界定範疇時，必須考慮建築結構設

計及隔音性能。 

  3.3 時間特性 

    近鄰噪音可能具有持續性，也可能呈現間歇性，部分噪音源僅在

特定時段或情境下出現，譬如夜間因某些居民活動引起的聲音干擾或是節

假日期間因公共活動而產生的突發噪音。時間特性是判定噪音是否超出一

般居住容忍限度的重要參考依據。 

  3.4 社會與法律層面 

    近鄰噪音不僅是技術與工程問題，更涉及法律規範與社會管理。

相關法令如環境部發布的噪音管制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等，均對近鄰噪音進行規範與管理。法律層面的要求進一步擴大了近鄰

噪音的範疇，並決定了執法部門的權責與處罰措施。 

  3.5 陳情與執法處理 

    由於近鄰噪音往往涉及主觀感受與多方面因素，其管理效果在很

大程度上依賴於執法機關與居民之間的溝通協調。許多近鄰噪音案件最初

由居民通過環境部陳情管道反映，進而由警方、地方政府或社區管理委員

會依相關法規進行處理。此部分說明了近鄰噪音防制的社會層面與實際操



作流程。 

  參考文獻可參照 Brigitta B等（2000）所著《社區噪音指南》、KyooSang 

Kim（2015）在《人體工學學會期刊》上發表之研究，另參閱環境部及地

方政府公布之噪音管制資訊網等資料。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建設
署, 2012年 10月。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相關
法規資料由地方政府公告整理。 

本節內容以闡述近鄰噪音的基本定義、來源與傳播方式為主，從技術與法律兩個

層面探討其涵蓋範疇，並強調由於居住環境的密集與建築物隔音性能的限制，使

得各類日常生活聲響均可能對鄰近住戶造成干擾。上述各點對於後續探討近鄰噪

音管理與執法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論基礎與參考依據。 

 

1.2 近鄰噪音的產生原因與類型 (Causes and Types of Neighbor Noise) 

近鄰噪音係指住戶間在日常生活過程中產生、由於建築物隔音不足或結構傳播效

果不佳而使聲音進入相鄰住戶空間，進而對居民生活產生干擾的各種聲響。此類

噪音之產生原因及其類型十分繁多，其根本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 個人或家庭生活行為 

  （1）日常生活中居民所進行的各類活動，均可能產生噪音。此類活

動包括孩童在室內奔跑、跳躍或追逐時產生的樓板衝擊聲，亦有搬動家具、

打掃衛生、敲打餐具及廚具時所產生之敲打碰撞聲。由於這些行為常常隨

著家庭日常活動自然發生，且聲音具有瞬時突發與間歇性的特性，因此容

易在隔壁住戶之室內形成突兀而難以消除的干擾。 

  （2）在家庭中，部份住戶可能因特殊需求而進行某些高聲量活動，

如家庭代工、加工作業、卡拉 OK或播放收錄音機內容，這些活動若未經



適當隔音處理，其音量經由牆體或樓板傳導至相鄰住戶室內，便可能成為

近鄰噪音的主要來源。 

  （3）此外，家庭內部的情緒波動亦可能引發噪音。例如，住戶之間

因爭吵或恩愛吵架而產生的喧嘩聲，也屬於近鄰噪音範疇。此類聲音往往

帶有語音與情緒表達的特性，易使相鄰住戶感受到情緒上的不適或心理壓

力。 

2. 家電設備與機械運轉 

  （1）現代家庭大量使用各類家電設備，如洗衣機、脫水機、烘衣機、

吸塵器、抽油煙機、空調室外機及冷凍櫃等。這些設備在運轉過程中，由

於內部機械構件摩擦、電動機運作及風扇轉動等原因，會產生一定分貝數

的噪音，當隔音效果不足時，這些聲響可能經由牆體或門窗傳至鄰近住戶。 

  （2）除家電設備外，部分機械設備如抽水馬達、管線水錘、電梯、

升降機、停車塔升降設備及發電機等亦屬於噪音來源。這類機械運轉產生

的聲音具有持續性或周期性，常因設置於共用空間或建築結構中而使噪音

透過結構傳遞至相鄰單元。 

  （3）另外，部分車輛進出共用地下停車場時產生的聲響，以及汽車

防盜器鳴響時所發出的尖銳聲音，也屬於機械性近鄰噪音。由於這類聲音

在技術上具有較高頻率與瞬間峰值，常被民眾視為干擾性較大之噪音。 

3. 公共活動及社區設施 

  （1）公共場所或社區內舉辦的各類活動，如廟會、遶境、競選、布

袋戲、人文活動以及各類慶典活動，常因使用擴音設備播放音樂或公告內

容而產生大量噪音。這類噪音往往具有較大傳播範圍，且多在特定時段集

中出現，容易引發鄰近住戶的不滿。 

  （2）在學校、公園、廣場、球場、運動場等公共設施中，居民或使

用者在進行唱歌、跳舞、運動、嬉鬧時所產生的聲響，亦屬於近鄰噪音的

一部分。由於此類活動常與大量人群同時進行，聲音不僅來自個別人的語

音或動作，還包括群體的動作節奏與共鳴效果，因此其噪音強度與傳播效

果往往較為突出。 

  （3）此外，便利商店在開關門時所發出的警示音、人潮聚集時產生

的嘈雜聲、自助洗衣店及自助洗車場中設備運作所產生的噪音也列入此範

疇。這類噪音雖然源自於商業活動，但當設置於住宅區附近時，亦會對居

民造成一定的噪音干擾。 

4. 其他來源 

  （1）近鄰噪音還包括部分特殊場合產生的噪音，例如宗教儀式中佛

堂誦經、神壇使用法器或會所詩歌吟唱時的聲音；這類噪音通常兼具敲打

碰撞聲與擴音效果，因為部分活動會同時使用擴音設備，其聲音傳播更為

廣泛。 

  （2）此外，收錄音機、電視音響、演奏樂器等音響系統所輸出之聲



音亦屬近鄰噪音。由於各類音樂或娛樂活動本身具有文化與藝術層面，但

若在住宅區內無適當隔音處理，聲音可能經由牆體、窗戶等傳導至相鄰住

戶，引起噪音爭議。 

5. 噪音傳播與隔音因素 

  （1）近鄰噪音之產生不僅關乎聲源本身的音量大小，建築物之隔音

效果及結構設計亦扮演重要角色。當牆體、樓板、門窗等隔音構造不足以

阻隔傳輸時，即使聲源音量不大，經由共用結構傳導後仍可能達到干擾標

準。 

  （2）此外，建築物內部空間配置、室內裝修材料及家具擺設等因素，

也會影響噪音的吸收與反射。開窗與關窗的狀態直接決定了室內外噪音差

異，當窗戶打開時，外部噪音易直接進入室內；反之，關窗可提供一定的

隔音效果，但對於低頻噪音則可能效果有限。 

  （3）室內外噪音差異常常成為居民陳情的依據，透過測量室內外噪

音差值可以評估建築隔音性能，進而作為改善措施之參考。根據部分研究

結果，當隔音量不足時，即使同一噪音源在室外僅達到標準，經由建築結

構傳遞至室內後亦可能超過居民可容忍的限值。 

綜合上述各點，近鄰噪音的產生原因與類型涉及居民日常生活行為、家電與機械

設備運作、公共活動、特殊場合活動及建築結構本身的隔音能力。這些來源彼此

交織，往往使得近鄰噪音呈現出多元且複雜的特徵，對於居住環境及居民生活品

質造成顯著影響。執法部門在處理相關陳情時，除考慮技術數據外，亦必須綜合

居民反映與法律規範，以制定相應管理措施。對於近鄰噪音防制的相關法律規範，

主要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環境部及地方政府相關公告與統計數據，並結合實際案

例進行管理與處理。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建設
署, 2012年 10月。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相關
法規資料由地方政府公告整理。 



上述解說旨在全面闡明近鄰噪音的各種產生原因與類型，並對噪音傳播途徑、隔

音因素、法律管理及居民陳情等方面進行解析，以期為後續噪音防制與執法提供

理論依據與技術參考。 

 

1.3 近鄰噪音對居住環境與心理健康之影響 (Impacts o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Mental Health) 

近鄰噪音作為都市生活中常見的一環，其影響範圍不僅涵蓋物理環境的噪音濃度，

更涉及居民心理健康與社會互動層面的衝擊。由於都市中住宅密集、建築物間隔

較近，聲音容易透過牆體、樓板及窗戶等傳遞，進而對居住環境與住戶情緒產生

多重影響。下列從不同面向分述近鄰噪音對居住環境與心理健康產生影響之機制

與表現： 

1. 居住環境方面的影響 

  (1) 建築隔音不足：由於部分住宅建築之隔音設計未達理想標準，近

鄰噪音經由牆體、樓板傳遞進入室內，導致室內噪音濃度超過標準值。當

室內噪音達到一定分貝數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難以獲得安靜的環境，影

響居住舒適度。 

  (2) 開窗通風與隔音效能矛盾：為維護室內空氣流通，居民常需打開

窗戶，但窗戶打開狀態使得室外噪音易直接進入室內。根據相關研究，當

窗戶開啟時，室內外噪音差值可能僅有數分貝，進一步降低了建築物隔音

表現，尤其在低頻噪音方面效果更為有限。 

  (3) 共用設施噪音干擾：在多戶共用的住宅大樓中，電梯、排風系統、

空調設備等機械運作聲音以及管道傳遞的振動聲，常成為近鄰噪音的重要

來源。這類聲音不僅直接影響住戶的生活環境，還可能與其他居民的活動

聲相疊加，造成整體噪音環境質量下降。 

  (4) 居住環境均衡性受損：當近鄰噪音成為常態時，不同住戶間所享

有的居住環境品質出現明顯差異。一部分住戶可能因建築物位置、朝向或

隔音設計較佳而能獲得較低噪音環境；而另一部分住戶則因隔音效果較差

而長期暴露於高噪音環境中，導致居住環境品質不均，進而影響社區整體

的環境評價。 

2. 心理健康方面的影響 

  (1) 睡眠品質受損：近鄰噪音尤其在夜間干擾住戶睡眠。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WHO）之相關指引，室內連續性噪音若超過一定分貝數便可能

引起睡眠障礙。實際上，噪音即使屬於間歇性事件，其高峰值亦會使得住

戶出現入睡困難或中途驚醒的現象，長期下來易引發疲憊、注意力不集中

與身心健康下降。 



  (2) 情緒壓力與焦慮：持續或反覆暴露於噪音環境中，會使得住戶產

生情緒壓力與焦慮感。尤其在家庭環境中，當鄰居行為產生的噪音干擾加

劇時，住戶往往會感受到無力控制環境的挫折感，進而引發憤怒或煩躁情

緒。這種情緒波動若長期存在，可能轉化為心理健康問題，如憂鬱症或焦

慮症等。 

  (3) 社會互動減少：噪音環境惡劣會削弱居民之間的社區互動。當住

戶因噪音干擾而產生心理壓力時，往往傾向於減少與鄰居之間的交流或共

同活動，這種情況使得社區凝聚力下降，進一步加深社會分裂與彼此不信

任，對社會共同體的穩定性產生負面影響。 

  (4) 長期心理負擔：研究指出，長期暴露於高噪音環境中的居民，可

能出現持續性心理負擔與壓力累積。這種負擔不僅影響日常情緒，也可能

導致慢性疾病的發生。部分住戶可能因噪音而產生對生活環境的不滿，甚

至出現社會抗議行為，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 

3. 影響因素與干預考量 

  (1) 噪音源的多元性：近鄰噪音來源包括家庭日常生活、家電設備、

公共活動及共用設施運作等，其音響特性與傳播方式各有不同。針對不同

來源之噪音，需根據其特性進行分類管理，以便採取針對性干預措施。 

  (2) 建築隔音設計的重要性：建築物本身之隔音設計直接影響噪音的

傳遞。隔音效果良好的建築物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部噪音對室內的干擾，

進而保護住戶心理健康。隔音材料與施工品質是改善居住環境噪音的重要

技術手段。 

  (3) 社區規範與法律執法：現行噪音管制法令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為

處理近鄰噪音提供法律依據。地方政府與環境部門需依據相關法規進行有

效執法與調解，並結合技術量測數據進行合理判定。當噪音超過標準時，

執法部門應透過勸導、處罰、行政裁罰或民事賠償等方式進行干預，從而

保護居民免受噪音侵擾。 

  (4) 公眾教育與心理輔導：針對噪音對居民心理健康之影響，除技術

措施外，公眾教育也顯得尤為重要。透過宣導噪音健康影響與合法權益知

識，可使居民更理性面對噪音問題，同時促進鄰里間的理解與溝通。必要

時，應提供心理輔導與壓力調適服務，以緩解因噪音產生的心理負擔。 

  (5) 技術監測與智慧城市應用：隨著智慧城市建設的推進，利用先進

監測技術對近鄰噪音進行實時監控，並藉由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輔助決策，

能夠更精準地判定噪音干擾情況與採取相應管理措施。這類技術應用不僅

能提高噪音管理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居民因噪音所產生的心理負

擔。 

近鄰噪音對居住環境與心理健康之影響具有多層次、多維度的特徵。從建築隔音、

設備運轉到公共活動，均會因噪音傳播而使得居民感受到生活環境的嘈雜與壓力；

而這種環境干擾進一步影響到睡眠品質、情緒穩定、社區互動及個人健康。對於



執法人員與相關管理機關而言，應充分依據噪音量測數據及法規標準，綜合運用

技術手段與法律工具，並結合公眾宣導，形成技術、法律、社會三位一體之近鄰

噪音防制體系，從而改善居住環境並保護居民心理健康。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建設
署, 2012年 10月。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相關

法規資料由地方政府公告整理。 

以上解說以條列式方式總結了近鄰噪音產生原因與類型對居住環境與心理健康

產生影響之主要機制、影響因素及干預考量，並提供了相關文獻作為參考依據，

以期為相關管理與執法提供理論依據與技術參考。 

 

1.4 近鄰噪音案例與社會陳情分析  (Case Studies and Complaint Analysis of 

Neighbor Noise) 

1. 近鄰噪音案例來源與統計分析 

  1.1 近鄰噪音案例主要來源包括鄰居間因居家生活或非營業行為所

產生之噪音。由於都市住宅密集，住家間之聲音極易經由牆體、樓板、窗

戶等傳遞，造成噪音干擾。根據環境部相關資料與統計數據顯示，近年陳

情案件中，噪音來源約有九十九種，依其特性可分為行為、動物、家電、

機械、活動及設施六大類。其中不具持續性或難以量測之噪音約占 11種，

而可採用行為管制或標準管制方式管理者則有 12種。 

  1.2 陳情案件主要由新聞輿情與環境部噪音陳情處理系統（EEMS）

提供資料，透過案件分類與統計分析，研究發現近鄰噪音中最常見之類型

包括搬動物品、走路踱步、打麻將、家庭卡拉 OK、剁切食材、演奏樂器

等，這些案例往往因雙方無法取得共識而引發鄰居糾紛。 

  1.3 從案件統計中可觀察到，近鄰噪音發生的時段已不再僅限於晚間，

而是涵蓋中午及夜間等不同敏感時段，這使得噪音管制在實務上面臨時段



設定與量測難題。 

  1.4 相關統計資料指出，陳情案件中對於不具持續性、難以以噪音計

量測的噪音來源，多屬人為行為或動物活動，其不規則性與情緒因素使得

案件難以量化，對執法與調解造成挑戰。（參考文獻：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2015） 

2. 近鄰噪音案例分類與管理法律依據 

  2.1 法律依據主要涵蓋噪音管制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動物保護法以及相關民法規定。例如，針對因小孩跑跳、搬動物品、

運動健身等產生的樓板衝擊聲，當噪音源與住戶位於同棟建築且有管理委

員會時，可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進行管制；若無管理委員會或噪音源不

屬同棟，則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辦理。 

  2.2 行為管制與標準管制是兩大主要處理模式。行為管制針對不具持

續性、難以量測之噪音行為（如宗教儀式、樂器演奏、家庭代工等）進行

公告限制其敏感時段；標準管制則針對工廠、營建工程、交通噪音及其他

具有明確量測標準之噪音源，規定其音量不得超出標準值。 

  2.3 管制與執法由不同主管機關負責，如環境部、地方政府工務局、

警察機關、消防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等依據不同噪音來源及情形共同合作。

此種多部門協作模式有助於針對不同類型噪音提供專業、分工明確之處理

措施。（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2014；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相關法令與地方公告資料） 

3. 近鄰噪音社會陳情現狀與反映 

  3.1 陳情管道主要包括電話報案、網路陳情平台及直接向警察機關或

環境部門反映。由於噪音事件往往缺乏持續性，其陳情依據主要來自居民

感知與實際聲音數據之結合。陳情數據顯示，噪音案件數量逐年上升，且

涉及類型多樣，從家庭日常生活活動到公共娛樂場所均有涉及。 

  3.2 居民對噪音之反應多以情緒困擾與生活不便表現出來，部分陳情

案件甚至導致鄰里間爭執激化，進一步影響社區共同生活環境。這些陳情

案例不僅反映出居民對噪音耐受度的差異，也顯示出現行噪音管制措施在

某些情況下無法滿足民眾要求。 

  3.3 社會陳情中常出現的案例包括：因宗教儀式產生之誦經噪音、因

娛樂活動所引起的卡拉 OK及演奏樂器噪音，以及家庭內部因生活家電運

轉、寵物吠叫等產生之噪音。這些案例往往牽涉到多方利益，處理時需要

兼顧法律規定、技術量測與居民情緒調適。 

  3.4 近鄰噪音的社會陳情分析表明，噪音問題不僅是一項技術或法規

議題，更涉及社會公平與居民共同生活品質的問題。因此，改善近鄰噪音

管理需要綜合技術、法律及公眾溝通等多方面措施，並促使各主管機關協



同合作，建立有效的爭議調解與法律救濟機制。（參考文獻：環境部噪音

管制資訊網；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4. 案例分析中的關鍵因素 

  4.1 案例選取與分類：在進行近鄰噪音案例分析時，首先需根據噪音

來源將案例分類，例如行為噪音、動物噪音、家電噪音等。分類後，再依

據噪音傳播特性、受影響範圍及陳情頻率等因素，確定各類噪音之重要性

與管理優先次序。 

  4.2 時段敏感性：近鄰噪音案例中，時段敏感性是一個重要因素。許

多陳情案件集中於中午或夜間敏感時段，這與居民休息、睡眠及日常生活

需求直接相關。因此，案例分析中常會關注特定時段噪音是否超標，以及

該時段噪音事件的頻率與持續時間。 

  4.3 量測與證據取得：由於部分近鄰噪音屬於間歇性、非持續性之噪

音，其量測困難度較高，案例分析中必須注意如何取得可靠的數據與證據。

通常，會結合居民陳情記錄與實際現場量測數據（如 A加權均能音量 Leq

與最大音量 Lmax）進行評估，從而使得案件處理更具依據。 

  4.4 執法與調解成效：通過對案例中執法部門、環境部與警察機關等

的處理模式分析，可以評估現行噪音管制措施之成效。若案件多以勸說、

開單或警告方式解決，則反映出現行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行；但若大量案

例因難以量測而無法依據法規處理，則顯示出在技術與執法上的不足，需

要進一步完善管理機制。（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2015） 

5. 案例分析對管理政策的啟示 

  5.1 管制措施需因應不同噪音類型進行差異化管理，對於持續性噪音

與間歇性噪音分別採取標準管制與行為管制的措施。 

  5.2 技術量測方法之改進是解決部分不易量測噪音的關鍵，應推動研

發新型噪音監測儀器與數據分析技術，並納入智慧城市系統，提供實時、

準確的噪音數據支援。 

  5.3 執法與調解機制需要多部門合作，由環境部、地方政府工務局、

警察機關等共同協作，針對陳情案件進行迅速處理，並建立有效的法律救

濟機制。 

  5.4 社區居民的參與與公眾教育不可或缺，通過舉辦宣導活動，普及

噪音健康影響及法律知識，促使居民能夠理性陳情、相互溝通，從而減少

因噪音引起的鄰里糾紛。（參考文獻：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2014；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6. 社會陳情案例對政策制定的參考價值 

  6.1 案例反映了居民對近鄰噪音的容忍度與敏感度存在顯著差異，政

策制定時應根據不同社區、居住層次與建築結構設置更具彈性的噪音標準

與管制時段。 

  6.2 陳情案例顯示出部分噪音事件由於缺乏量測標準而難以被正式

處理，這提示主管機關需考慮引入輔助指標（如背景噪音修正值）來輔助

判定，或訂定專門針對非持續性噪音事件的管理辦法。 

  6.3 從案例中可觀察到，執法與調解過程中常出現居民與執法單位之

間的信息不對稱，建議透過智慧城市系統整合數據，建立公開透明的噪音

監測平台，促進政府與居民之間的有效溝通，從而改善陳情處理效率與民

眾滿意度。 

  6.4 案例分析還可作為跨部門協同合作之參考，進一步明確各主管機

關的權責範圍，推動立法修正與技術標準制定，形成系統性的近鄰噪音防

制政策。（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2006；KyooSang Kim, 2015；相關法規公告資料及環境部噪音

管制資訊網） 

綜上所述，近鄰噪音案例與社會陳情分析提供了豐富的實證資料，從中可發現住

戶對噪音之敏感度、陳情途徑以及執法與調解成效之差異。針對不同來源、不同

時段與不同性質之噪音，應採取分層次、分類別之管理策略。依據統計資料與案

例分析，能夠為政策制定提供具體依據，使主管機關在執法與調解過程中更為精

確、科學，最終達到改善居住環境與保障居民心理健康之目的。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5.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Indoor 
environmental input parameters for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addressing indoor air quality, thermal environment, 

lighting and acoustics”, November 2006。 



以上內容以條列方式概述了近鄰噪音案例與社會陳情之分析，從案例來源、法律

依據、社會反映、關鍵因素、管理啟示及政策參考價值等方面進行全面闡述，期

望為近鄰噪音防制工作提供理論與實證依據。 

 



第二章 近鄰噪音來源與分類 

(Sourc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Neighbor Noise) 

 

2.1 行為型噪音 (Behavioral Noise) 

行為型噪音的定義、產生原因、傳播特性、常見類型、量測困難以及管理挑戰等

面向進行分析，並結合文獻資料提供相關依據。內容採用連貫式敘述，並以數字

編號條列主要論點，說明如下： 

1. 行為型噪音的定義與特性 

  1.1 行為型噪音主要指居民或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因個人或集體活

動而產生之噪音，這類噪音並非由固定設備或機械產生，而是直接由人的

行為活動引發。該類噪音常涉及非持續性與間歇性特徵，其傳播途徑可能

透過固體結構（如樓板、牆壁）或空氣傳播。 

  1.2 行為型噪音具有以下特性： 

   (1) 時段敏感性：許多行為噪音在居民休息或睡眠時段（例如中午

休息、夜間睡眠）所產生的影響較為明顯； 

   (2) 變異性大：不同家庭或社區之居民活動方式不同，導致噪音產

生的頻率、音量與持續時間存在較大變異； 

   (3) 難以量測：由於行為噪音常為間歇性且不規則，其瞬間音量高

低不一，使得單一數據難以代表整體情況，需透過長時間的平均數據或特

殊的事件記錄進行評估。 

  1.3 文獻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對於社區噪音所提出的指引中亦有涉及

人為活動所產生之噪音，強調噪音對健康影響的臨界值，其測量方法通常

以均能音量（Leq）及最大音量（Lmax）進行表徵（參見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2. 行為型噪音的產生原因 

  2.1 行為型噪音產生原因多與日常居家生活活動有關，主要源於居民

在家庭、社區內各類行為舉止所產生的聲響。具體原因包括： 

   (1) 小孩跑跳：兒童在室內活動時，由於體重較輕但頻繁移動，易

引起樓板衝擊聲，該類噪音常透過樓板傳播至下層住戶； 

   (2) 搬動物品：家庭成員在搬運或移動家具、雜物等時，因物體與

地板或牆面碰撞所產生的撞擊聲，常屬衝擊噪音； 

   (3) 運動健身與走路踱步：部分家庭為保持健康或消遣所進行的運

動、健身行為，尤其在公寓大廈中，樓板共振或撞擊聲會對鄰居造成干擾； 

   (4) 體感遊樂：室內娛樂或遊戲活動中，因大幅度動作及器材碰撞

而產生聲音，屬於間歇性高峰噪音； 

   (5) 敲打剁切與廚房操作：在廚房內進行食材剁切、炒菜等活動時，



所產生之敲打及碰撞聲音，其頻率與音量隨操作方式變化； 

   (6) 使用法器與家庭代工：部分家庭或臨時作坊從事製作加工活動，

其操作過程中使用各種工具、機具所產生的撞擊及敲打聲音屬於行為型噪

音； 

   (7) 娛樂活動：如家庭卡拉 OK、電視音響播放以及演奏樂器等活

動，由於使用擴音設施，其聲音在夜間或休息時段更易引發鄰居投訴； 

   (8) 宗教儀式：某些宗教活動，如佛堂誦經、使用法器等行為所產

生的聲音，雖屬於日常儀式，但其擴音或敲打碰撞音亦會成為近鄰噪音的

來源。（參考文獻：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2015） 

3. 行為型噪音的主要類型 

  3.1 依據陳情記錄與新聞輿情的統計，行為型噪音可以分為下列主要

類型： 

   (1) 衝擊型噪音：主要由小孩跑跳、搬動物品、走路踱步、運動健

身、體感遊樂等活動產生，這類噪音主要透過樓板、牆體傳播，具有明顯

的瞬間衝擊特性； 

   (2) 撞擊碰撞型噪音：包括敲打剁切、鍋鏟廚具操作、餐具碰撞等，

這類噪音通常由物體間的直接撞擊引起，音量突變且頻率較高； 

   (3) 擴音型噪音：涉及家庭卡拉 OK、收錄音機播放、電視音響、演

奏樂器等活動，這類噪音常因使用擴音設備而在室內外產生較大覆蓋範圍； 

   (4) 宗教儀式型噪音：如佛堂誦經、使用法器等，這類噪音在特定

敏感時段（中午及夜間）較為突出； 

   (5) 其他不規則型噪音：部分行為型噪音來源於家庭代工或其他臨

時性活動，這些活動雖然不常發生，但當噪音事件發生時，其強度可能對

鄰居造成較大影響。（參考文獻：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相關環境部陳情資料） 

4. 行為型噪音傳播機制與影響因素 

  4.1 傳播途徑：行為型噪音可透過空氣傳播或固體結構傳導。空氣傳

播主要受周圍環境吸音材質影響，而固體傳導則依賴於樓板、牆體等建築

結構的隔音效果。由於都市建築密集，固體傳導在多層住宅中更易引起鄰

近住戶干擾。 

  4.2 影響因素：行為型噪音的影響因素包括行為持續時間、音量大小、

頻率組成、時段敏感性及周圍環境吸音性能等。特別是高頻噪音較易被牆

面或窗戶隔絕，但低頻部分則因波長較長而容易透過建築結構傳遞。 

  4.3 社會環境：居民對噪音的容忍度存在個體差異，且不同社區因人

口密集度與居住環境不同，其對行為型噪音的敏感程度亦有所區別。陳情

案例中常見的爭議，往往涉及居民對噪音來源理解與溝通不良，進而引發



社會糾紛。（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5. 行為型噪音的量測與評估 

  5.1 量測方法主要包括使用 A加權聲音計進行均能音量（Leq）與最

大音量（Lmax）之測定。由於行為型噪音多為短暫且變化不定，因此需在

代表性時間段內多點測量，並結合背景噪音數據進行修正，以求得更準確

的數據。 

  5.2 量測挑戰在於噪音事件往往具有間歇性及不規則性，單次量測結

果難以反映全貌，常需進行多次測試並取其平均值。此一量測困難導致部

分噪音事件無法作為法定管制依據，使得執法機關在處理陳情時難以提出

充分證據。 

  5.3 為提高量測準確性，近年部分地方政府嘗試結合智慧城市系統，

利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技術與大數據分析，即時監控並記錄噪音

數據，從而為行為型噪音管理提供科學依據。（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2006；KyooSang Kim, 2015） 

6. 行為型噪音管理的挑戰與政策啟示 

  6.1 挑戰主要包括量測技術不足、居民對噪音容忍度差異、及多數噪

音為非持續性事件使得管制標準難以制定。由於部分行為型噪音受情緒與

行為習慣影響較大，其具體發生時間及持續性均無法以簡單數據呈現，因

此在執法時易出現爭議。 

  6.2 政策啟示在於應根據不同類型行為型噪音採取差異化管理措施。

對於持續性較強且量測容易之噪音，可採取標準管制方式；對於不規則且

難以量測的噪音，則宜採用行為管制與勸說相結合的方式，並加強居民溝

通及社區協商機制。 

  6.3 未來政策應鼓勵跨部門合作，整合環境部、警察機關、地方政府

工務局及社區管理委員會等多方力量，共同協調近鄰噪音案件的處理，並

推動技術改進，提升量測準確性，以利在法律與技術層面達成更有效之噪

音管理。（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5.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Indoor 
environmental input parameters for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addressing indoor air quality, thermal environment, 

lighting and acoustics”, November 2006。 

以上內容從行為型噪音的定義、產生原因、主要類型、傳播與量測機制、以及管

理挑戰與政策啟示等角度進行了詳細說明。各點論述皆根據相關文獻與統計資料

提出，期望能為近鄰噪音防制工作提供科學與法理上的依據，並為各主管機關在

制定相關政策與執法過程中提供參考。 

 

2.2 動物型噪音 (Animal-Generated Noise) 

1. 動物型噪音的定義與範疇 

  1.1 動物型噪音指居住環境中由寵物或野生動物所產生之噪音，主要

包括狗吠、貓叫、鳥鳴、家禽啼叫等。這類噪音來源屬於生物活動，其產

生時間不固定，音量與頻率因動物種類、活動狀況及飼養環境而有所不同。 

  1.2 在都市多層住宅中，由於住宅密集、隔音設施有限，動物型噪音

很容易通過牆壁、樓板或窗戶傳播，影響鄰居生活安寧。這類噪音有時並

非單一連續性聲源，而是呈現間歇性、突發性或持續性中帶有突發性變化

的特性。 

  1.3 動物型噪音不僅包括常見的寵物吠叫，亦涵蓋其他家禽或野生動

物在居住區附近活動所產生的聲音。根據統計資料，多數陳情案例中寵物

吠叫被列為主要噪音來源之一，且常引起居民情緒上的不滿與爭議。（參

考文獻：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2015） 

2. 動物型噪音的產生原因 

  2.1 寵物飼養：家庭中常飼養狗、貓等寵物，其吠叫或喵叫行為是主

要的動物型噪音來源。狗吠聲通常因為外界刺激、分離焦慮或警戒反應而

發出，而貓咪的叫聲則可能與求偶、求關注或領地爭奪有關。 

  2.2 社區內野生動物：在部分都市邊緣或公園周邊，野生鳥類、松鼠

等也會發出叫聲，這些聲音雖然音量相對較低，但在安靜時段亦可能構成

干擾。 

  2.3 飼養不當與管理不足：部分居民因飼養動物數量過多、管理疏忽

或飼養環境不符合規範，導致動物頻繁叫喊，加劇噪音影響；此外，社區



管理缺乏統一規範，也使得動物型噪音較難有效控制。（參考文獻：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3. 動物型噪音的聲學特性與傳播機制 

  3.1 聲學特性：動物型噪音在頻率組成上通常呈現中高頻範圍，但部

分犬吠中亦含有低頻成分。其聲音強度及頻率隨動物的品種、年齡及活動

狀態而變化；例如，大型犬的吠聲音量較大且穿透力較強，而小型犬則相

對柔和。 

  3.2 傳播途徑：動物型噪音既可經由空氣傳播，也可能透過建築物的

固體結構（如牆壁、樓板）傳遞。空氣傳播受環境吸音材料影響較大，若

周圍有綠化或軟性材料，其噪音能被部分吸收；固體傳播則與建築物的隔

音效果密切相關，尤其在高密度住宅區中，隔音不足會導致噪音在相鄰住

戶間互相干擾。 

  3.3 量測難度：由於動物型噪音具有間歇性和不可預測性，單次量測

往往難以反映出其整體情況，常需要長時間的監控及多點取樣以獲得代表

性數據。此外，動物噪音與背景噪音的界定也較為困難，易受到其他環境

噪音的干擾。（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4. 動物型噪音對居住環境與鄰里關係的影響 

  4.1 居住環境干擾：持續或頻繁的動物叫聲可能影響居民休息、學習

與日常生活，特別是在夜間或休息時段，聲音干擾可能導致睡眠不足及精

神壓力增加。 

  4.2 鄰里糾紛：動物型噪音常成為鄰居之間爭執的導火線，當部分住

戶因飼養動物而持續產生噪音，其他住戶可能因噪音引發不滿與抗議，進

而影響社區共同生活的和諧，甚至導致法律糾紛。 

  4.3 心理健康影響：長期暴露在動物型噪音環境中，尤其在無法有效

隔絕的情況下，居民可能出現焦慮、壓力增大甚至憂鬱情緒，進而影響整

體健康狀況。（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5. 動物型噪音的管理與調控對策 

  5.1 飼養管理規範：為降低動物型噪音對鄰里的影響，應加強對飼養

動物數量、飼養環境及管理措施的規範。地方政府可參考現有環境部公告

之相關規範，制定動物飼養行為守則，並定期巡查以確保飼養者遵守。 

  5.2 社區協調機制：建立鄰里協商機制及社區管理委員會，促進住戶

間的溝通與協調，針對動物型噪音引起的爭議，透過協商、調解方式解決

矛盾，避免爭議升級至法律糾紛。 

  5.3 科技與智慧城市應用：利用智慧城市系統中的物聯網技術，透過

安裝噪音監控裝置及動態數據收集，能夠即時監控動物型噪音情況，並在



發生噪音超標事件時自動通知管理單位進行干預。此方式可有效縮短反應

時間，並為後續處理提供科學數據依據。（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2015） 

6. 管控案例與法規依據 

  6.1 依據現行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有關動物噪音的條款，當動物吠叫等

噪音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時，警察機關可依據該法進行處理，其處罰標

準通常為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下罰鍰。此類法規依據有助於明確界定噪音侵

害與合法飼養行為之界線。 

  6.2 部分地區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規定，對於住戶因飼養動物產

生噪音而影響鄰里生活的情形，社區管理委員會亦有責任進行協調與管理，

以確保共同居住環境的安寧。 

  6.3 在動物保護法中亦有規定，要求飼主必須採取必要措施避免動物

隨意發出噪音侵害他人，這為法律在動物型噪音管控方面提供了一定依據。 

  6.4 透過相關法規與管理措施的執行，部分地區已建立起動物型噪音

陳情與處理系統，並透過環境部與地方警察機關共同協作，對持續影響居

住環境的動物型噪音事件進行干預與處罰。（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5.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Indoor 
environmental input parameters for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addressing indoor air quality, thermal environment, 

lighting and acoustics”, November 2006。 

上述內容分為六個主要部分，依序從動物型噪音的定義、產生原因、聲學特性與

傳播機制、對居住環境及鄰里關係的影響、管理調控措施到法規依據進行詳盡闡

述。每一點均根據實際陳情案例與學術文獻提出具體說明，旨在為近鄰噪音中動



物型噪音的防制提供科學依據與法律支持，進一步促使各主管機關在制定及執行

相關政策時，能夠兼顧居住環境與社會共處的要求。 

 

2.3 家電與機械型噪音 (Noise from Appliances and Mechanical Sources) 

1. 家電與機械型噪音之定義與範疇 

  1.1 家電型噪音主要指因家用電器在運作時所產生的噪音，涵蓋洗衣

機、脫水機、烘衣機、吸塵器、抽油煙機、空調室外機、冷凍櫃等產品。

這些設備在日常使用中由於機械運作、風扇轉動或內部部件摩擦而發出連

續或間斷的聲音，往往在不同時段對室內噪音環境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 

  1.2 機械型噪音則指由抽水馬達、管線水錘、電梯、升降機、停車塔

升降設備、發電機、鐵捲門以及車輛進出共用地下停車場等產生之聲音。

此類噪音往往屬於低頻噪音，其聲波穿透性較強，容易透過建築物結構傳

播至鄰近住戶，對居住環境的安寧造成影響。 

  1.3 家電與機械型噪音在近鄰噪音分類中，通常與行為型噪音、動物

型噪音以及活動型噪音相互區分，其共同特點在於來源相對固定，產生的

噪音往往具備可量測性，且多以連續或周期性模式出現。（參考文獻：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2. 家電型噪音之主要來源與特性 

  2.1 洗衣機、脫水機與烘衣機等家電設備在運作過程中，由於內部馬

達、傳動機構及震動部件產生機械振動，往往導致牆板、地板產生傳遞性

噪音。其噪音多屬於中低頻段，且在運轉時持續產生，可能造成鄰近住戶

休息環境的干擾。 

  2.2 吸塵器與抽油煙機在運作時，由於風扇運轉與氣流流動，會產生

高頻與中頻噪音，這些噪音雖然短暫，但在高頻段中的穿透效果較好，對

語音溝通產生影響。 

  2.3 空調室外機與冷凍櫃在工作時，機組及壓縮機產生之噪音多屬持

續型，且因安裝位置通常接近建築外牆，使得噪音容易通過窗戶傳入室內。 

  2.4 家電型噪音的特點在於數量龐大且分布較廣，常常與居民的日常

生活密切相關，其音量水平與運作頻率隨設備使用習慣、產品設計與保養

狀況有所不同。（參考文獻：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2015） 

3. 機械型噪音之主要來源與特性 

  3.1 抽水馬達在水流運送或循環過程中會產生持續性低頻噪音，並常

伴有機械運轉時的振動傳播。此類噪音不僅透過空氣傳播，也會沿著建築

物結構擴散，影響鄰近住戶。 

  3.2 管線水錘現象發生時，因水流突然停止或急速變向而產生瞬間強



烈的衝擊聲，屬於瞬間爆發型噪音，其音量高但持續時間短，常在水管或

管線附近產生。 

  3.3 電梯及升降機在啟動與停止過程中，會產生電機運轉與機械結構

震動引起的聲響。由於這類設備屬於大型機械設施，其噪音傳播途徑可能

涉及建築共用結構，影響範圍較廣。 

  3.4 停車塔升降設備、發電機以及鐵捲門運作時，往往產生機械摩擦

與振動噪音，此類噪音多以低頻形式存在，並且由於設備常設於公共區域

或室外，容易對周邊居民產生持續干擾。 

  3.5 車輛進出共用地下停車場時所產生的噪音，往往包含引擎運轉聲

及車輪撞擊地面的聲響，屬於機械型噪音中較難完全隔絕的一類。（參考

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4. 家電與機械型噪音的產生原因 

  4.1 設備設計與運作模式：家電產品與機械設備在設計時，為達到其

功能效能往往需要高速運轉與大功率運作，因此在運作時產生的聲音無可

避免。產品結構中存在齒輪、馬達、風扇等部件相互摩擦，會直接影響噪

音水平。 

  4.2 安裝與使用環境：家電與機械設備的噪音強度與安裝環境密切相

關。當設備安裝於隔音設計不良的環境中，其產生的噪音更容易向外擴散，

並且振動可能通過牆體或樓板進行傳播。 

  4.3 維護保養狀況：定期維護與檢修對於降低機械噪音具有重要作用。

若設備長期缺乏保養，零件磨損、潤滑不足將使噪音增大，同時震動頻率

與幅度也會隨之上升。 

  4.4 使用頻率與操作習慣：家電設備如洗衣機與抽油煙機的使用頻率

直接影響噪音累積；機械設備如電梯、抽水馬達等則因其啟動頻率與運作

模式而產生固定模式的噪音，進一步影響周圍環境。（參考文獻：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5. 聲學特性與傳播機制 

  5.1 聲學特性：家電型噪音通常具備較高頻成分，且因噪音來源多數

位於家庭使用環境中，其聲波能量分佈較為集中。機械型噪音則常呈現低

頻特性，低頻噪音穿透能力較強，易透過建築結構進入鄰近住戶。 

  5.2 傳播途徑：家電噪音多經由空氣傳播，容易被周圍環境中吸音材

料如窗簾、地毯及家具部分吸收；然而，機械噪音除透過空氣傳播外，還

可沿著結構傳導，特別是低頻噪音，常通過牆壁、樓板及地面結構傳遞，

影響範圍廣且不易隔絕。 

  5.3 量測挑戰：由於家電與機械噪音分別具有連續性和間斷性，量測

時必須考慮不同測量方法及時間窗，才能獲得客觀數據。此外，背景噪音

可能影響測量結果，需適當校正以確保數據準確。（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2015） 

6. 社會影響與管理挑戰 

  6.1 對居住環境的影響：家電與機械型噪音若無法有效隔絕，將直接

影響鄰里居住環境的寧靜。持續或突發性噪音可能導致居民睡眠中斷、注

意力分散，進而影響生活品質與家庭關係。 

  6.2 鄰里爭議：當家中家電或公共區域內機械設備產生噪音超過合理

範圍時，易引發鄰居間糾紛。由於噪音往往涉及個人使用習慣與設備保養

問題，相關爭議常難以取得一致共識，進而可能演變成法律糾紛。 

  6.3 管理與執法挑戰：目前家電與機械噪音的管理多依據環境部與地

方政府制定之噪音管制法令進行。由於此類噪音具有一定的可量測性，因

此可依據標準進行監測與處罰；然而，若設備使用環境複雜或量測設備未

能準確捕捉瞬間高峰值，則管理與執法部門在實務上仍面臨挑戰。此外，

如何平衡居民使用家電設備的自由與維護公共居住環境安寧，亦為政策制

定中必須考慮的重要議題。（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上述內容依據家電與機械型噪音在居住區中的主要來源、產生機制、聲學特性、

傳播途徑以及對鄰里生活可能造成之影響進行詳細闡述，同時提出管理上應注意

的執法與技術挑戰。透過相關法令規範及執法經驗，管理機關能夠對該類噪音進

行監控與調控，進一步保障居住環境與居民心理健康。 

 

2.4 活動及設施型噪音 (Noise from Activiti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1. 活動及設施型噪音之定義與範疇 

  1.1 此類噪音主要指由公共活動、節慶儀式、社區活動或大型公共設

施所產生的聲響，包括但不限於廟會、遶境、競選活動中爆竹煙火與擴音



設備所發出的聲音；布袋戲及其他人文活動中使用擴音器播放的背景音樂

或現場音效；誦經與喪禮等宗教或儀式場合中產生的敲打與擴音聲；以及

在學校、公園、廣場、球場與運動場等場所因唱歌、跳舞、運動而引起的

噪音，此外，亦包括便利商店在營業時開關門發出的警示聲、人潮聚集時

產生的嘈雜聲、洗衣店及洗車場內設備運轉或高壓水槍噴射時所產生的聲

響，以及公車、卡車警報及消防車、救護車的警報鳴笛聲。 

  1.2 此分類涉及的噪音來源通常具有一定的規模和偶發性，其產生不

僅局限於個人日常行為，而多屬於社會群體活動與公共設施運作所引起，

範圍涵蓋大型公共聚集場所、臨街商業區以及部分社區內共用設施。 

  1.3 活動型噪音通常與特定時間段內舉辦之節慶或文化活動相關，其

聲響可能在短時間內達到高分貝水平，並且因為擴音裝置或集中人群的存

在，使得噪音具有廣域傳播的特性；而設施型噪音則與日常營運中使用之

設備有關，其產生較為持續且穩定，卻可能因低頻成分較重而穿透性強，

對鄰近住戶產生長期影響。（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2. 活動型噪音的主要來源與特點 

  2.1 廟會、遶境與競選活動：此類活動通常包含爆竹、煙火以及大聲

擴音器播放背景音樂。由於活動現場人流密集，噪音容易集中且瞬間達到

高分貝，對周邊居住環境產生顯著影響。節慶活動的噪音往往具有間歇性

特點，其音量峰值較高，但持續時間有限。 

  2.2 布袋戲及其他人文表演：在此類活動中，傳統擴音裝置與現場演

員的語音、音樂交織產生嘈雜效果。由於表演通常在公共場所或戶外進行，

因此其聲音在空氣中傳播，容易對附近居民產生干擾，尤其當噪音超出一

定分貝標準時，容易引起居民不滿。 

  2.3 誦經與喪禮等宗教儀式：這類活動的噪音來源主要為敲打法器和

擴音設備，其特點是音色較為尖銳且具有一定節奏感，通常在中午與夜間

敏感時段內進行，因此可能在居民休息時段引起睡眠與精神上的困擾。 

  2.4 休閒娛樂設施噪音：例如學校、運動場、廣場、球場等公共設施

中舉辦的歌唱、跳舞與運動活動所產生的噪音。此類噪音因為活動參與者

眾多及使用擴音設備，其產生的音量和頻率較高，對社區的安寧環境構成

持續干擾。 

  2.5 商業設施噪音：例如便利商店在營業時開關門所發出的警示聲、

人潮聚集時的喧鬧聲，自助洗衣店與自助洗車場中設備運作及噴射水氣的

聲音，都屬於此範疇。這些噪音雖然屬於機械及人為操作所產生，但由於

其發生於公共區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與影響範圍。（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December 2014；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3. 設施型噪音的主要來源與特點 

  3.1 公共交通與救護系統：公共交通工具如公車、卡車在運作中，因

車輛安全檢測及運作標準，會發出警報聲；此外，消防車與救護車在緊急

狀況下所使用的警報系統，其聲音均屬於高分貝、突發性噪音，這類噪音

因具有示警功能，雖屬必要，但在密集住宅區中仍可能對居民造成一定影

響。 

  3.2 物流中心與貨物裝卸：物流中心在貨物裝卸過程中，由於使用重

型機械設備及搬運工具，產生的噪音具有明顯的機械撞擊與振動特性，其

傳播方式除空氣傳播外，還可能通過結構連接傳遞至鄰近住戶。 

  3.3 公共設施與休閒設施：部分公共設施如公園、廣場、運動場內的

吹葉機及其他維護設備，因工作時產生的機械運轉聲，往往屬於持續性低

頻噪音，難以利用常規隔音方法完全阻斷，對於周邊住戶的休息環境構成

長期影響。 

  3.4 文化藝術與集會活動：如公共藝術展演、社區音樂會等活動中使

用的擴音設備，容易產生強烈的音響效果。當這些活動在公共空間舉行時，

若噪音超過規定標準，將可能引起社區居民對於公共生活空間安寧之關注。

（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4. 聲學特性與傳播機制 

  4.1 活動型噪音通常因人群聚集與設備擴音的效果，使得噪音波形呈

現高峰值與快速衰減特點。這類噪音的頻譜範圍較廣，包含低頻、中頻與

高頻成分，且因大部分在戶外或半戶外環境產生，受到環境反射、吸收影

響較大。 

  4.2 設施型噪音則常呈現較穩定的頻率特性，尤其是來自交通工具或

機械設備的噪音，多以低頻為主，其穿透力強，易沿著建築結構傳播。此

類噪音在隔音設計上需特別考量牆體、窗戶及地板等建築物件的吸收與阻

隔效果。 

  4.3 聲波在傳播過程中會因環境介質的影響產生衰減與反射，公共設

施噪音因場域開放，噪音擴散範圍廣，居民可能在相距數十公尺的區域均

能接收到噪音干擾。 

  4.4 噪音量測時，活動與設施型噪音因其多變性與間歇性，需採用短

時均能音量及峰值音量等多重指標進行綜合評估。（參考文獻：Brigitta B, 

Thomas L, Dietrich S 等，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5. 社會與心理層面的影響 

  5.1 活動型噪音在特定節慶或集會期間往往伴隨著較高的社會參與

度，但當噪音水準超出合理範圍時，將直接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與休息環

境，導致居民睡眠中斷、情緒波動及心理壓力增加。 

  5.2 設施型噪音雖屬於公共設施正常運作產生之聲音，但若管理措施



不當或隔音設計不足，持續的低頻噪音將影響居民對居住環境安寧的感知，

進而引起鄰里爭議甚至社區衝突。 

  5.3 活動與設施型噪音常涉及公共利益與個人使用權之平衡，當居民

對噪音忍受度降低時，往往會透過社會陳情或法律途徑要求調整，這對政

府相關單位在執法與管理上提出了較大挑戰。 

  5.4 管理與調控措施必須兼顧居民對公共活動參與的需求與維護居

住環境安寧之責任，並根據現行法規制定具體的噪音控制標準與檢測方法，

以便在保障公共活動正當性的同時，有效遏制噪音超標情形。（參考文獻：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6. 管理與執法策略 

  6.1 政府部門在制定噪音管制標準時，通常會針對公共活動、節慶與

設施運作分別設置不同的標準，並依據噪音類型區分行為管制與標準管制，

以達到精準執法效果。 

  6.2 在活動型噪音方面，政府通常依據噪音管制法規公告特定時間、

地區或場所不得進行噪音超標的活動，並由環境部與地方政府共同監控與

執法。 

  6.3 針對設施型噪音，則會依據標準管制方式，利用定期檢測與監測

系統，確保公共設施在運作時所產生的噪音不超過法定標準，並對違規者

進行處罰或要求改善。 

  6.4 為有效執法，部分地區已結合先進的噪音監測技術與數位管理平

台，利用定點監測儀器與網路傳輸數據，實現噪音狀況的即時監控與快速

反應，這對於降低居民噪音糾紛具有正面作用。 

  6.5 執法機關在處理活動及設施型噪音陳情時，常依據現行法規對涉

及公共活動與機械設施噪音分別採取行政罰鍰與限期改善措施，並結合民

事賠償程序，以保障受噪音影響居民的權益。（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

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KyooSang Kim. “Sources, Effects, and Control of Noise in Indoor/Outdoor 
Living Environments”, 人體工學學會期刊, 2015; 34(3): 265-278。 

3.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5.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E, “Indoor 
environmental input parameters for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addressing indoor air quality, thermal environment, 

lighting and acoustics”, November 2006。 

上述內容詳盡說明了活動及設施型噪音在近鄰噪音分類中所涵蓋之範疇，從定義、

來源、產生原因、聲學特性、傳播途徑以及對居住環境與社會心理的影響層面進

行全面闡述，同時指出相關管理與執法策略與技術應用，並依據多項國際與地方

規範與文獻提出理論依據與實務參考，以期為近鄰噪音防制提供完整的技術與政

策參考。 

 



第三章 法規與管制措施 

(Legal Regulations and Control Measures) 

 

3.1 近鄰噪音相關法律概述 (Overview of Relevant Laws on Neighbor Noise) 

1. 近鄰噪音法律規範之基本框架 

  1.1 我國近鄰噪音管理主要依據《噪音管制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

規定，並輔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動物保護法及民法相關條款共同構

成近鄰噪音防制的法律基礎。這些法令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居民生活環境

安寧，確保鄰里間互不干擾，並為相關爭議提供行政及民事處理依據。（參

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1.2 噪音管制法規範中明訂在噪音管制區內不得產生超出標準之噪

音，其中針對持續性噪音與不具持續性或難以量測之噪音均有相應處理措

施，並依據不同噪音源分類訂定行為管制與標準管制。 

  1.3 立法時除考量噪音對健康與居住環境之影響外，也兼顧公共安全、

社會秩序及鄰里關係，強調防止噪音引發的鄰里糾紛，保障公共與私人利

益。（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December 2014） 

2. 主要法規內容與立法原則 

  2.1 《噪音管制法》 

    2.1.1 本法規定在噪音管制區內，於環境部公告之時間、地區或

場所，不得從事會對他人居住環境造成嚴重干擾之行為；其管制對象涵蓋

工廠、娛樂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擴音設施及其他公告之場合。 

    2.1.2 該法賦予地方主管機關公告管制時段及場所之權限，並針

對不同噪音來源採取行為管制或標準管制方式，以實現對噪音來源的精準

管理。 

    2.1.3 本法亦明訂對於不具持續性或難以量測之噪音，依據社會

秩序維護法另行處理，強調當噪音干擾居住安寧時，相關部門可依據該法

進行干預。（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2 《社會秩序維護法》 

    2.2.1 該法規定，若發生噪音、喧嘩等妨害公共安寧之行為，則

可依其規定處以罰鍰。此法重在處理臨時、偶發性噪音事件，特別是當噪

音源於人為行為且影響鄰里安寧時，由警方執行警政措施。 

    2.2.2 此法要求執法單位在接獲噪音陳情後，須經現場核實並根

據鄰里共同所能忍受之標準判斷是否屬於妨害公共安寧，並依據具體情節

處以行政罰款或進一步採取制止措施。（參考文獻：台灣高等法院判例及

相關法條說明） 

  2.3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2.3.1 此條例規範住戶在共用設施及私人使用區域內應遵守的行

為準則，特別是禁止住戶在公寓大廈內隨意產生影響他人居住安寧的噪音，

例如喧嘩、家庭代工以及其他與生活活動相關的噪音。 

    2.3.2 條例賦予管理委員會權力，對於違反規定者可進行勸導、

警告甚至申請行政處分，從而保障全體住戶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參

考文獻：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防音法規解說指引） 

  2.4 其他相關法規 

    2.4.1 動物保護法針對寵物及其他動物所產生的噪音提出管理規

定，要求飼主負責防止動物產生嚴重干擾鄰里安寧的行為，違反者將由相

關動保單位處理。 

    2.4.2 民法中規定了因不法侵害他人生活安寧而導致損害時，侵

權人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此為民事層面保護受噪音影響居民權益的重要

法律依據。（參考文獻：民法第 184條、第 195條） 

3. 法規之執法與民事賠償機制 

  3.1 執法機關分工 

    3.1.1 環境部與地方政府部門負責公告及監督噪音管制區內的噪

音標準執行，並進行現場巡查與監測。 

    3.1.2 警察機關則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不具持續性或間

歇性之噪音事件，特別是在夜間或敏感時段內的噪音事件，並依據現場證

據進行罰鍰處理。 

    3.1.3 管理委員會在共用建築內，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監督

住戶行為，若發生噪音干擾事件，可依規定予以調處，並配合環境部門與

警方進行後續執法。（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Sacramento County Code） 

  3.2 行政處罰與勸導 

    3.2.1 當噪音超標或違反噪音管制公告時，環境部與地方主管機

關可依據《噪音管制法》進行勸導與處分，對於持續違法者可處以新台幣

數千至數萬元不等的罰鍰。 

    3.2.2 警察機關在執法時，若現場證據充分，除可依《社會秩序

維護法》處罰外，亦會要求違法者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則可能進一步採取

停業或其他強制措施。 

  3.3 民事賠償機制 

    3.3.1 當噪音干擾已造成個人或住戶的實質損害時，受害人可依

據民法規定請求賠償，該賠償包括財產損失與精神損害賠償。 

    3.3.2 民事賠償案件中，法院將依據噪音發生的具體時間、音量

數據、噪音性質以及對受害人生活造成的不利影響進行判斷，並參照相關

法條（如民法第 184條、第 195條）確定賠償金額。 

    3.3.3 此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亦賦予管理委員會在違規住戶不



改善噪音問題時，可依法提請法院強制其改善，並追究民事賠償責任，以

確保住戶權益得到有效保護。（參考文獻：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防音法

規解說指引、民法相關條文） 

4. 法規發展與修訂背景 

  4.1 噪音管制法自實施以來，隨著都市發展與住戶需求的變遷，其內

容不斷調整以符合現代社會居住環境的需求，特別是在噪音指標、測量方

法及執法程序等方面進行了多次修訂。 

  4.2 近年來，隨著智慧城市與新興科技應用逐步普及，相關監測技術

與數位管理平台的引入使得噪音管制工作更具科學性與精準性，這也促使

立法機關對法條內容進行必要的更新與完善。 

  4.3 法規的修訂亦考量到國際上對於噪音對健康影響的最新研究成

果，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國際標準，對噪音健康指引進行調整，並將

這些數據納入噪音管制標準的制定中，以更科學的方式確保居民生活環境

安寧。（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5. 執法實務中的挑戰與應對 

  5.1 由於近鄰噪音來源廣泛，涵蓋行為性、機械性、動物性等多個方

面，故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往往面臨噪音數據量測困難與現場證據蒐集問

題，特別是不具持續性或難以量測之噪音更難以準確判定。 

  5.2 執法機關在面對這類噪音時，常需要結合現場調查與居民陳情證

據，再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噪音管制法》進行綜合判斷，確定是

否屬於超標或妨害居住環境之行為。 

  5.3 此外，部分噪音事件因其發生時間短暫或具間歇性，難以利用傳

統噪音計進行定量量測，因此執法人員常需依靠居民的主觀反映及現場簡

易測量設備輔助判定。 

  5.4 為提升執法效能，部分地方政府已開始引入智慧監測技術，利用

數位監控平台與固定測量儀器對噪音進行連續監測，並結合數據分析系統，

實現對噪音情況的實時監控與追蹤，從而為行政處罰與民事賠償提供科學

依據。（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December 201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6. 法規與執法成效的評估 

  6.1 透過近年來執法與民事訴訟案例的統計，顯示近鄰噪音問題在法

規規範下已有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爭議與執法不一致現象。 

  6.2 各級主管機關在評估法規執行情形時，除了統計違法案件數據與

行政罰鍰金額，亦關注居民對居住環境改善的滿意度及噪音引發鄰里爭議

的解決狀況。 

  6.3 評估結果指出，近鄰噪音相關法規的嚴格性與執法程序的科學性



直接影響到居民對噪音管制工作的信任度，故未來在數位監控與跨部門協

作方面仍需進一步加強。 

  6.4 現有法規中針對噪音干擾的數值標準與測量方法，雖已參考國際

最新研究成果，但在實際操作中仍需根據各區域特性與居民實際感受進行

動態調整，這部分成為今後法規修訂與執法策略調整的重要參考。（參考

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

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3.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4.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E, “Indoor 
environmental input parameters for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addressing indoor air quality, thermal environment, 

lighting and acoustics”, November 2006。 

5.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21，建築防音法規解說指引，台北市：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以上內容詳細闡述了《3.1 近鄰噪音相關法律概述》中對近鄰噪音法律規範的主

要法條、執法機關分工、行政與民事處罰機制、法規修訂背景及執法實務中所面

臨的挑戰，並以國際及地方文獻作為理論與實務依據，以期為近鄰噪音防制提供

堅實的法律與政策參考。 

 

3.2 行為管制措施 (Behavioral Control Measures) 

1. 法規依據與管制目的 

  （1）行為管制措施主要依據《噪音管制法》相關條款進行規範。該

法明確規定，在環境部公告之噪音管制區內，於指定時段、地區或場所內

不得從事會嚴重干擾他人生活環境的行為。管制目的是防止由於鄰里間生

活活動產生的噪音，進而引發居民居住環境受損或鄰里爭議，保障公眾安

寧。 

  （2）此項措施針對的不僅包括持續性噪音，亦涵蓋那些不具持續性

或難以量測的噪音，例如住戶內部的家庭作業、娛樂活動或宗教儀式中產



生的聲音。該措施強調，在噪音管制區內，只要該類行為在公告管制時段

內發生，就可能構成違法，進而依規定進行處罰。 

  （3）從立法角度看，行為管制措施不僅是對噪音總量的限制，同時

也是對噪音發生時段、發生地點與聲源性質等作出細部規定。此舉有助於

使執法人員在處理陳情案件時，能夠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應用行政措施，減

少由於噪音引起的社會糾紛。（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2. 管制範圍與行為類別 

  （1）管制範圍涵蓋各類鄰里噪音，包括住戶間因日常生活或非營業

行為產生之聲響。此類噪音依其來源及產生方式，可歸納為多種類型。首

先，行為型噪音包括住戶內部因小孩跑跳、搬動物品、走路踱步、運動健

身、體感遊樂以及敲打剁切、鍋鏟廚具、餐具碰撞等產生的樓板衝擊聲或

敲打碰撞聲。 

  （2）其次，還包括宗教儀式中誦經、使用法器、播放經文或詩歌所

產生之聲音，這類聲音往往會涉及喇叭擴音設備，其傳播距離較遠，易干

擾鄰居居住環境。 

  （3）此外，還有與家庭代工或加工有關的噪音，這些聲響通常由於

機械設備運轉或工具操作引起，屬於不具持續性但在特定時段可能造成嚴

重干擾的噪音來源。 

  （4）從範疇上來看，行為管制不僅限於住戶個人活動，還包括在公

共場所或私人聚集場所（如公園、操場、社區活動場所）內從事的活動，

例如跳舞、打拳強身等也屬於管制範疇。 

  （5）此外，近鄰噪音中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娛樂性質行為，如卡

拉 OK、收錄音機及電視音響的使用，也被列入行為管制措施中。通過這

些規定，立法機關期望以行為限制方式，明確規範各種可能產生干擾的鄰

里噪音來源。（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3. 行為管制的時段與空間限制 

  （1）根據公告管制的要求，行為管制措施通常明定敏感時段，如中

午 12時至下午 2時以及夜間時段。在這些時段內，任何產生噪音的行為

均應受到嚴格限制，以免干擾需要休息的居民。 

  （2）在空間方面，管制措施針對噪音來源所在之區域作出具體規定。

若噪音源屬同一棟大樓內且大樓設有管理委員會，則由管理委員會根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該大樓內噪音進行內部管制。反之，若噪音源不

屬同一棟大樓，則可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進行跨建築物處理。 

  （3）公告管制措施常要求在特定的場所內，例如住宅區、公園或學

校操場等，禁止使用擴音設備進行噪音播放。這類規定針對那些透過擴音

設備加大音量的行為，限制其在敏感時段內發出超標噪音，以保障周邊居



民的休息與生活品質。（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4. 行為管制的處罰與執法措施 

  （1）行為管制措施的違反處罰主要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條規定，

違反者將由環境部及地方主管機關根據公告內容進行行政處罰。違規情節

嚴重者，可處以新台幣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的罰鍰。 

  （2）執法人員在接獲陳情後，首先根據現場檢查確認該行為是否違

反公告管制規定。若確認屬違法行為，執法人員將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

及《噪音管制法》進行現場勸導或直接開單處罰。 

  （3）在具體處理過程中，警方與環境部門常需協同合作，警察負責

現場初步處理及發出警告，而環境部門則負責後續調查、監測與行政裁罰。

當違法行為持續存在時，除處以罰鍰外，主管機關還可能要求違規者限期

改善或暫停相關行為。 

  （4）部分情況下，行為管制措施亦與民事賠償機制相結合，若噪音

行為已造成實質損害，受害居民可依據民法規定請求民事賠償，這種民事

責任與行政處罰共同構成對違法者的雙重約束。（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5. 不同類型行為噪音的具體管制實例 

  （1）宗教活動：針對住戶進行佛堂誦經、使用法器等宗教儀式產生

的噪音，公告管制常規定除依法設立或登記的寺廟或教會外，於中午與夜

間時段禁止或限制此類活動。此舉旨在平衡信仰自由與鄰里居住安寧，明

確區分合法宗教活動與干擾他人生活的行為。 

  （2）娛樂活動：包括家庭卡拉 OK、收錄音機播放、電視音響及樂器

演奏等，公告中對此類噪音規定了明確的時段限制，要求不得在中午或夜

間敏感時段使用擴音設備。這類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音量過大而引

發鄰里糾紛的可能性。 

  （3）體育與健身活動：住戶在公共場所或私人空間內進行跳舞、打

拳強身等體育活動，若使用擴音設備播放背景音樂，其產生的噪音易於干

擾鄰居休息，因此，公告規定在特定時段內禁止此類活動。 

  （4）家庭作業與加工：針對住戶進行家庭代工或加工產生的敲打碰

撞聲，管制措施要求該類活動在敏感時段內不得進行，或需採取降噪措施，

避免其產生的噪音干擾他人生活。 

  （5）汽車防盜器：對於汽車防盜器鳴響所產生的噪音，公告規定其

鳴響持續時間不得超過一定標準（例如五分鐘），以免影響周邊居住環境。

此規定旨在限制因設備設計或調整不當而產生的噪音干擾。（參考文獻：

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6. 管制措施實施的成效與挑戰 

  （1）自近年行為管制措施實施以來，透過各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及警

察部門的執法，不少噪音案件得以及時調處，鄰里爭議逐漸得到控制。 

  （2）在實際執法中，部分噪音行為因發生時間短暫、間歇性強或噪

音來源複雜，使得量測與判定工作具有一定困難，執法人員往往需要結合

居民陳情、現場勘查以及簡易量測設備進行綜合判斷。 

  （3）為進一步提高執法效能，地方政府逐步引入數位監測技術，配

合環境部與警察部門之協調，實現對噪音狀況的連續監控與數據分析，這

為行為管制措施的準確執法提供了科學依據。 

  （4）儘管法規管制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由於行為噪音具有主觀感

受性，部分居民仍因生活習慣及感官差異而對噪音產生不同程度的不滿，

這要求執法部門在處理陳情時應注重溝通與協調，避免矛盾激化。（參考

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參考文獻： 

1. 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

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3.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4.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建築防音法規解說指引, 台北市：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21。 

上述說明詳細闡述了近鄰噪音防制中行為管制措施的立法依據、管制範圍、時段

與空間限制、具體管制實例、執法處罰機制及執法挑戰。通過對不同類型噪音行

為的具體規範，可為執法部門在處理鄰里噪音爭議時提供明確依據，從而保障居

民生活環境安寧，促進社區關係的穩定與和諧。 

 

3.3 標準管制措施 (Standard Control Measures) 

1. 立法依據與管制目的 

  1.1 依據《噪音管制法》相關條款，標準管制措施屬於公告管制的一

種方式，目的是對於某些場所、工程或設施產生之噪音進行定量限制。該

法規明定，噪音源若超過公告之噪音管制標準，即屬違法行為，主管機關

有權依據法定程序進行查處。 



  1.2 此項措施主要適用於那些無法單靠行為限制有效管理的噪音來

源，例如工廠運轉、營建工程及各類公共設施產生的噪音，這些噪音往往

具備巨大、低頻或間歇性特點。 

  1.3 立法機關設定此項措施，旨在透過明確規定噪音極限，確保在噪

音管制區內各類工程與設施所產生的噪音不超過環境部訂定之標準，以保

障居民居住環境及公共生活安寧。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 管制範圍與管制對象 

  2.1 標準管制措施主要針對營業場所、工廠、營建工程、擴音設施等

機械性噪音來源，這些來源產生之聲音具有較為固定或可量化的特性。 

  2.2 管制對象包括各類自動捲門、機械式停車設備、工廠內部之大型

機械設備及交通工具產生的警報聲等。此類噪音的發生地點通常屬於公共

建築或涉及多戶共用空間，因此其噪音量測與管制要求具有代表性和普遍

性。 

  2.3 除了工業及營建領域，部分設施例如便利商店的開關門警示音、

自助洗車場內高壓水槍噪音、人群聚集產生的喧嚷聲等，也納入標準管制

範圍。 

  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3. 聲量標準與控制指標 

  3.1 標準管制措施主要依據噪音管制標準，通常以 A加權均能音量作

為評估指標，其數值以分貝計算。根據相關法令，對於各類噪音源，主管

機關會公告一組明確的噪音限值。 

  3.2 例如，在自動捲門及機械式停車設備等聲源中，公告標準要求噪

音量在中午與夜間敏感時段內不得超過公告標準，若超過部分，則執法機

關有權依規定進行處罰。 

  3.3 部分地區的標準管制措施還涉及低頻噪音的特殊要求，因低頻聲

音易透過建築結構傳遞，其控制要求往往較高。例如，部分地方要求低頻

噪音控制在一定分貝以下，以降低對居住環境的干擾。 

  3.4 控制指標中常見的還有日間與夜間之分別規定，例如某些公告標

準規定日間噪音量不超過 55分貝，夜間則不超過 45分貝，以便在居民休

息時期提供更安靜的環境。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4. 量測方法與執法程序 

  4.1 標準管制措施的執行離不開科學準確的噪音量測。執法人員通常

會根據公告規定，採用標準化噪音計進行現場量測，確保所採集的噪音數



據符合相關規範。 

  4.2 在量測時，應遵循規定的測量程序，如在特定時段及特定位置進

行，並注意使用防風罩等設備以排除外部因素干擾。量測結果須與公告標

準作比對，若超標則記錄並作為後續處罰依據。 

  4.3 執法程序中，環境部及地方主管機關通常會與警察機關合作，現

場確認噪音來源並進行取證，必要時可要求相關單位重複操作以取得符合

標準時間範圍內的數據。 

  4.4 執法部門根據量測結果，若噪音超出標準，將依據《噪音管制法》

及相關規定進行行政裁罰，如處以罰鍰或強制停工、停業等措施。 

  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5. 標準管制措施在不同場域中的應用 

  5.1 在工廠及營建工程領域，標準管制措施主要針對設備運轉過程中

產生的噪音，要求在運行期間噪音量不得超出公告標準。這類管制通常涵

蓋整個作業周期，並可依據作業特性進行分時段量測。 

  5.2 在娛樂場所與商業設施中，標準管制措施針對使用擴音設備播放

之音樂、廣播或其他聲源，規定其在營業時間內不得超標。量測時會區分

室內與室外環境，並根據實際運作狀況對噪音進行評定。 

  5.3 交通工具及其相關設施亦屬於標準管制範圍，例如公共運輸工具

在通過時所發出的警報聲或提示音，其標準要求往往根據車輛安全檢測規

範來訂定。 

  5.4 此外，在便利商店、自助洗車場及自助洗衣店等場域中，因噪音

來源固定且數值易於量測，主管機關亦採用標準管制措施，以確保這些場

所的運作不對周邊居民產生過大噪音干擾。 

  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6. 執法挑戰與未來改進方向 

  6.1 雖然標準管制措施已能較為精確地規定各類噪音的允許限值，但

在實際執法過程中，仍存在設備量測精度不足、環境變數影響等問題。部

分噪音源具有間歇性或低頻性質，易因周邊建築結構傳導而難以準確量測，

這對執法人員提出了挑戰。 

  6.2 執法過程中，常需依據多次量測數據綜合判斷噪音是否符合標準，

這要求執法部門不僅依賴單一測量結果，而是採用統計學方法，對多點數

據進行能量平均後再作出判定。 

  6.3 為提高管制成效，部分地方已開始引入數位監控技術，利用連續

監測系統記錄噪音數據，再透過數據分析系統自動比對公告標準，從而實

現對噪音源的即時監控與預警。此舉有助於提升執法效率並提供客觀數據

支持，為進一步完善標準管制措施提供技術依據。 



  6.4 執法挑戰還包括跨部門協作不足以及民眾對噪音容忍度存在差

異的問題。為此，執法機關與環境部門應加強合作，共同制定更符合實際

狀況的執法程序與溝通機制，並根據不同地區的特定情況對標準進行適當

調整。 

  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參考文獻綜述： 

1. 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

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3.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4.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以上條列說明從法規依據、管制範圍、噪音標準、量測與執法程序、不同場域應

用以及執法挑戰六個方面，詳細闡述了標準管制措施在近鄰噪音管理中的具體內

容。透過明確規範噪音標準與執法流程，此項措施有效約束各類固定噪音源在公

告管制區內的發聲行為，並為執法人員在現場查證與處罰提供了具體依據，同時

也為後續相關技術改進和政策調整提供參考。 

 

3.4 執法機關與跨部門協調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1. 執法機關職責與組織分工 

  1.1 根據現行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各主管機關均承擔不同層次之噪音

防制任務。環境部作為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制訂與公告噪音管制標準，並

監督地方機關執行；地方環境保護局依據環境部的指導，負責受理噪音陳

情、現場查核與量測執法工作。 

  1.2 警察機關則主要針對違反社會秩序相關法規、妨害公共安寧之噪

音行為進行處理，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執行現場勸導與開立罰單；此外，

在發現鄰居間因噪音引起爭議時，警方也可協助溝通調解。 

  1.3 建築與安全部門、消防機關、交通部等單位則在各自所屬範疇中

負責處理噪音來源之安全檢測、建築隔音要求以及交通工具噪音標準的落

實。這些部門之間根據法規明定，各司其職，形成一套完整的執法網絡。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December 2014 

Guidance）；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 跨部門協調機制的建立與運作 

  2.1 為應對近鄰噪音案件涉及多項法規與不同管理對象的複雜情形，

各部門之間需建立常態性的跨部門協調機制。該協調機制涵蓋環境部、地

方環境保護局、警察機關、建築與安全監管單位、消防部門以及交通管理

部門。各部門根據各自法定權責，訂定內部聯絡程序，並定期召開協調會

議，交換最新執法資訊與量測結果。 

  2.2 此外，協調機制還包括建立跨部門聯合稽查小組，在處理某些疑

難噪音案件時，能夠同時派遣專業稽查人員到現場進行取證與量測。透過

聯合稽查，能有效彌補單一部門在技術或資源上的不足，並統一裁量標準。 

  2.3 跨部門協調亦要求建立統一的數據共享平台，各單位可將現場量

測數據、陳情案件資訊、處罰記錄等匯總上傳至平台，供相關部門隨時調

閱，以便及時掌握區域內噪音污染狀況，並根據數據調整執法策略。 

  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3. 信息共享與通報系統 

  3.1 為使各執法機關能夠即時掌握噪音事件與現場情況，建立一套高

效的信息共享與通報系統顯得十分重要。此系統要求各部門在接獲噪音陳

情後，能夠將報案內容、發生時段、地點以及現場初步判定的噪音類型及

數值迅速上報至中央數據庫，並依據不同情形自動通知相關部門。 

  3.2 信息共享系統除了能夠整合各類量測數據外，還應包含現場拍攝

圖像、視頻記錄以及相關音頻檔案，作為後續調查與裁處的證據。透過專

用攝影機與錄音裝置，能夠提高取證的客觀性與精確性。 

  3.3 通報系統應當支持 24 小時運作，確保任何時段內發生之噪音事

件都能夠得到及時反應。各單位收到通報後，應按照既定程序迅速派遣現

場執法人員進行查證、量測和取證，並對超標部分予以警告或開立罰單。 

  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December 2014 Guidance）。 

4. 現場執法協同作業與量測標準 

  4.1 各部門在進行現場執法時，應遵循統一的量測標準與程序。為避

免因測量方法不同而導致數據偏差，各單位應使用經過校正認證的噪音計，

並根據公告標準進行數據采集。 

  4.2 在現場作業中，環境保護稽查人員與警察往往會協同合作，共同

確定噪音來源、測定數值及證據搜集。這種協同作業要求現場各單位提前

熟悉相關法規及量測規程，並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作業流程。 

  4.3 為提高現場量測數據的準確性，應注重噪音數據的記錄、保存與



後續分析。執法人員應將數據同步上傳至中央平台，並與其他相關部門共

享，從而使得多方數據比對成為可能，進而提高案件處理的公正性。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5. 跨部門協調與法律責任界定 

  5.1 在跨部門協調過程中，必須明確各部門在執法過程中的法律責任

與權限劃分。環境部主要負責制定標準與指導方針，地方環境保護局則負

責現場監控與行政處罰；而警察機關則針對違反公共秩序的噪音行為進行

現場查處。各部門根據法定權責，共同對超標噪音行為作出處罰，且在法

律責任上相互補充。 

  5.2 由於噪音案件可能涉及多重法規，例如《噪音管制法》與《社會

秩序維護法》，因此在案件處理中，各部門必須協商制定具體處理流程，

確保在同一案件中不會出現重複處罰或責任推卸的情況。 

  5.3 此外，跨部門協調還需定期檢討與修訂相關協調辦法，針對新興

噪音問題或技術更新情況，調整管制標準與執法流程，以期達到更高的執

法效能與社會公平性。 

  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6. 執法挑戰與改進措施 

  6.1 執法機關在執行跨部門協調時，常面臨現場環境複雜、噪音數據

變異大、以及部分案件因地理環境限制無法充分取證等問題。這要求各部

門在現場協同作業中，要具備靈活應對各種突發狀況的能力，並在數據取

證上盡量保持客觀與準確。 

  6.2 為解決上述挑戰，各部門應加強內部培訓，確保所有現場執法人

員熟悉最新量測技術與標準，並能夠應用數位化工具進行數據分析。透過

先進的噪音監測系統與數據分析平台，可以使案件審查更加依據客觀數據，

從而減少因主觀判斷而產生的爭議。 

  6.3 同時，應推動建立跨部門定期會議制度，定期研討近期執法案例

與難點問題，並根據執法經驗進行流程改進。此舉不僅有助於提升各部門

間的協同作業效率，也能夠促使相關法規與執法程序更符合實際執法需求。 

  6.4 另一挑戰在於民眾對噪音容忍度存在較大差異，跨部門協調需要

考慮到不同地區居民的實際感受，進而在制定執法標準時作出適當調整。

此處，環境部與地方主管機關應透過民眾意見調查、專家研討等方式，確

定合理的噪音限值，並在跨部門協調時將此調查結果納入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 



綜合上述說明，可看出標準管制措施在近鄰噪音管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執法

機關與跨部門協調是保證該措施有效落實的關鍵。透過明確的法規依據、各部門

之間的有效合作，以及先進數位監控與數據共享平台的應用，各執法機關能夠在

現場查證、量測及後續處理上形成合力，從而更有效地維護居民居住環境與公共

安寧。 

  參考文獻綜述： 

1. 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等,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

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Regulation of Noise Guidelines for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ITYWIDE NOISE 

GUIDANCE, December 2014。 

3.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4.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上述內容從執法機關各自職責、跨部門協調機制、信息共享、現場執法程序、法

律責任界定與執法挑戰等方面，詳細解說了跨部門協調在標準管制措施中的具體

運作與應用情形。透過上述說明，各部門在面對近鄰噪音案件時，能夠依據法規

規定，透過互相配合與信息共享，及時對噪音源進行量測與取證，並依據標準做

出行政處罰與後續處理，從而實現對近鄰噪音的有效管控。 

 



第四章 近鄰噪音量測技術與評估方法 

(Nois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Neighbor Noise) 

 

4.1 近鄰噪音量測儀器與設置要求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Setup 

Requirements) 

1. 量測儀器之選擇要求 

  1.1 近鄰噪音量測儀器應採用經認證校正過之噪音計，其量測範圍應

涵蓋 20 赫茲至 20 千赫茲，並且具備 A 加權功能，以符合評估人耳感知

噪音的需求。此類儀器必須能夠精確捕捉連續性與間歇性噪音的變化，確

保在量測時能夠提供準確且客觀的聲音數據。 

  1.2 為降低儀器本身誤差，量測前後必須依據製造商規範進行校正，

校正結果應符合不超過 0.7分貝的誤差要求。儀器之動態範圍必須足夠寬

廣，以防在面對突發高音量噪音時產生過載現象。 

  1.3 除噪音計外，必要時還需配合風速計使用，尤其在室外環境下，

當風速超過每秒 5公尺時，必須採用防風罩進行遮蔽，以避免風速影響聲

音感測器數據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 儀器設置位置與高度要求 

  2.1 在進行室內量測時，噪音計的設置位置應距離牆面、窗戶及其他

主要反射面至少 1公尺，並保持距離地面或樓板 1.2至 1.5公尺，確保測

得的音壓值不因近距離反射效應而偏高。 

  2.2 若在室外量測，則儀器需設置於遠離直接噪音源、建築物邊緣及

其他障礙物的區域，並應盡量採用三腳架固定，確保儀器穩固不受風力及

操作干擾。 

  2.3 當需測量室內外音量對比時，應選取代表性測點，並保持各測點

之間具有可比性，所有測量均應同步進行，避免因時間延遲導致數據差異。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世界衛生組織, 2000。 

3. 儀器校正與數據準確性保障 

  3.1 每次進行量測前，必須使用聲音校正器對噪音計進行預先確認，

其確認結果必須記錄並儲存，以便追蹤儀器狀態。校正器建議使用與噪音

計同廠牌產品，確保儀器與校正裝置間的匹配性。 

  3.2 量測過程中，若因使用延長線導致訊號衰減，應提供相關報告並

依據報告進行適當修正，保證數據能夠反映真實狀況。 



  3.3 數據記錄應包括每一測點之 A加權均能音量（Leq）、最大音量

（Lmax）以及背景音量，並將所有原始數據存檔備查。各測點數據應根據

能量平均原則進行統計，從而達到較高的數據可信度。 

  參考文獻：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4. 外部環境干擾與防護措施 

  4.1 量測時外部環境因素如風速、降雨、交通噪音等都可能影響測量

結果，因此在設置儀器時，應盡可能選擇噪音來源穩定、背景噪音較低的

時段進行。必要時，應在量測儀器外部裝設防風罩或其他防護設備，以降

低風速等環境干擾。 

  4.2 在室內測量時，需記錄當時的室內環境狀態，包括門窗是否開啟、

空調運行狀況等，這些因素均可能對噪音值產生影響，必須納入後續數據

分析時的修正考量。 

  4.3 當出現特殊環境條件（例如大型建築設備運作或突發噪音事件）

時，必須另行記錄事件發生時間及持續時間，並作為背景數據進行補充說

明。 

  參考文獻：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世界衛生組織, 2000；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量測數據處理與後續評估要求 

  5.1 完成現場量測後，所有測得之原始數據必須進行能量平均處理，

確保數據能夠反映實際噪音暴露情況。此過程中需要根據測量期間與背景

噪音進行數據校正，確保最終報告中的數值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5.2 量測數據應與各項噪音管制標準相對照，判定噪音是否超出標準

限制。數據處理結果將作為行政處罰與後續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 

  5.3 為提高數據透明度與可追溯性，所有量測結果與修正記錄應存入

統一資料庫，供環境部及地方主管機關隨時查詢與核對。 

  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6. 數位化工具與技術創新應用 

  6.1 現代數位技術的應用能夠提升近鄰噪音量測的效率與準確性。量

測儀器與數據處理系統應結合先進的數據傳輸技術，使得現場數據能夠即

時傳送至中央數據庫，從而加速案件處理流程。 

  6.2 透過無線通訊技術，各現場單位可以在同一平台上互相分享量測

數據，進行跨部門協同作業，並利用數據分析軟體進行即時監控。這種技

術應用不僅提高了數據處理效率，也有助於減少因數據傳輸延誤造成的執

法誤差。 

  6.3 部分先進設備還具備自動校正功能，能夠在儀器長時間使用後自



動檢測並調整參數，保證長期數據的連續性與穩定性。此種數位化監控系

統對於區域內噪音污染的長期監測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 2000；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綜述： 

1. 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3.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

準, 2008。 

以上內容從近鄰噪音量測儀器之選型、儀器設置位置與高度、校正與數據準確性、

外部環境干擾之防護措施、數據記錄與後續處理，以及數位化技術創新應用等多

個角度，詳細說明了近鄰噪音量測儀器與設置要求。透過科學嚴謹的量測技術與

統一的設置標準，能夠為後續噪音管理與執法提供客觀、準確的數據依據，進而

促進環境部及相關主管機關對近鄰噪音問題進行有效管制。 

 

4.2 量測方法與數據處理流程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ata Processing 

Procedures) 

1、量測前準備工作 

  1.1 在進行近鄰噪音量測前，應依據相關規範檢查所有儀器設備是否經過校

正，確保噪音計及聲音校正器符合製造商要求。校正時必須採用規定頻率範圍（例

如 20赫茲至 20千赫茲）內的標準信號，並記錄校正結果，其誤差應控制在 0.7

分貝以內。 

  1.2 量測前應先瞭解現場環境，包括室內外空間布局、主要噪音來源、背景

噪音水平等，並依據實際情況選定具代表性的測點。若在室內，測點應位於中央

且距離牆面至少 1公尺；若在室外，則應避開反射面及直接噪音源。 

  1.3 準備相關附件，如防風罩、三腳架、延長線等，並檢查風速計以監控現

場風速，確保在風速超過每秒 5公尺時，能採取防風措施避免風聲干擾。 

  （參考文獻：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量測方法步驟 

  2.1 現場佈局：根據室內面積大小，劃分測量範圍。若面積小於等於 30平方

米，選取一個中央測點；若面積介於 30至 100平方米，則至少設置三個測點；

面積超過 100平方米則應設置五個或以上測點。所有測點應均勻分布，確保代表

性。 

  2.2 噪音計設置：將噪音計固定於三腳架上，並調整高度至離地面約 1.2至

1.5 公尺。聲音感測器應朝向主要噪音源，避免直接面對牆面或窗戶，以免產生

過度反射影響測值。 

  2.3 量測時段選擇：依據噪音來源特性選擇適當量測時段。對於具有連續性

噪音的情況，應進行長時間（例如至少 1小時）的連續均能音量（Leq）量測；

對於間歇性噪音則應記錄每次噪音事件的最大音量（Lmax）及發生次數。 

  2.4 數據採集：噪音計應具備自動記錄功能，將每秒取樣數據儲存，同時記

錄測量開始與結束時間。若使用延長線，必須同時記錄訊號衰減情形並進行數據

修正。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3、數據處理流程 

  3.1 初步數據檢查：量測完成後，先對各測點原始數據進行初步檢查，確認

數據是否完整，並核對校正數據是否符合要求。對於背景噪音不足以區分噪音源

的狀況，應依據「背景音量修正表」進行修正，確保噪音數值準確。 

  3.2 能量平均處理：各測點所獲得的均能音量（Leq）數據需以能量平均方式

計算，以避免單一測點數據因局部環境異常而導致誤差。計算時可利用每秒取樣

數據進行積分處理，獲得整體測試期間的平均值。 

  3.3 數據統計與分析：整理所有測點數據後，應進行統計分析，分別計算室

內與室外的平均 Leq、最大 Lmax 值，並依照噪音管制標準對照評估是否超標。

數據分析應注意不同噪音事件的持續時間、發生頻率與數量，從而評估噪音對近

鄰居住環境的實際影響。 

  3.4 結果報告撰寫：完成數據統計分析後，應撰寫詳細的量測報告。報告內

容包括量測方法、儀器校正、環境狀況、各測點數據、統計處理結果以及與相關

法規標準之比對情況。所有報告數據需附上現場照片、測量位置圖及儀器校正紀

錄，並應留存原始數據以備查詢。 

  （參考文獻：NZS 6801:2008；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世界衛生組

織, 2000） 

4、數據修正與品質管制 

  4.1 背景噪音修正：若受測噪音與背景噪音之間差異低於 10 分貝，必須根

據規定公式進行數據修正。背景噪音數據應在測量期間內獨立測得，並保證測量

時段不受其他噪音源影響。 



  4.2 品質控制要求：量測前後必須利用校正器檢測儀器，確認儀器數值波動

在規定範圍內。校正結果若超出 0.7分貝，則整個測量數據應視為無效，必須重

新進行測量。 

  4.3 數據存檔：所有測量數據（包括原始數據、背景噪音數據及校正記錄）

均應存檔，並形成統一資料庫供後續核查。此舉不僅便於跨部門溝通，也提高了

量測數據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5、量測流程中的現場注意事項 

  5.1 現場環境監控：在量測期間，應持續監控現場風速、溫度、濕度等環境

變數，確保數據不受外部環境突變影響。遇有突發事件時，應立即記錄並標注於

數據中。 

  5.2 測量時間安排：為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數據，量測時間應涵蓋噪音源發生

的典型作業時段。對於變動較大的噪音，建議分段量測，並將不同時段數據分別

計算後進行綜合分析。 

  5.3 現場操作紀錄：每次量測應由專人負責操作並記錄所有相關操作細節，

包括儀器設定、測點位置、現場環境狀況以及任何可能影響數據的因素，這些紀

錄對後續數據分析與疑難排解均具有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世界衛生組織, 2000；NZS 

6801:2008） 

6、數位化工具與自動化數據處理技術 

  6.1 數位化傳輸：現代噪音量測儀器通常具備數位化數據輸出功能，可通過

無線或有線方式實現數據即時傳輸。利用此技術，現場數據可同步傳至中央數據

庫，方便實時監控與即時分析。 

  6.2 自動數據處理系統：部分先進系統可自動進行數據的背景噪音修正、能

量平均計算以及統計報告生成。此自動化流程不僅提高數據處理效率，還能減少

人為計算錯誤，從而使量測結果更具可信度。 

  6.3 跨部門協同平台：數位化工具與自動化處理平台可實現環境部與地方主

管機關之間的數據共享，使得不同單位能夠根據同一數據進行協同研判，進一步

促進近鄰噪音問題的及時處理與有效管制。 

  （參考文獻：Brigitta B、Thomas L、Dietrich S,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NZS 6801:2008）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

準, 2008。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以上內容從量測儀器與設置準備、現場量測步驟、數據採集與處理、數據修正及

品質管制、現場注意事項以及數位化工具的應用等多個環節，詳盡說明了近鄰噪

音量測方法與數據處理流程。透過科學規範的量測程序與嚴謹的數據處理方法，

能夠獲得客觀、準確的噪音數據，為環境部及各地方主管機關提供有效的決策依

據，從而促進近鄰噪音問題之管制與管理。 

 

4.3 智慧城市平台下之噪音監控系統 (Noise Monitoring Systems in Smart City 

Platforms) 

1. 智慧城市平台之系統架構 

  智慧城市平台透過數位網路整合各項環境監控感測器與數據處理單

元，其核心在於實現數據即時傳輸與遠端監控。該系統由以下幾個主要部

件構成：首先是分散在各住宅區或近鄰環境中的噪音感測器，這些感測器

設置於室內或室外關鍵位置，其讀取數據以數位形式傳送至中央數據伺服

器；其次，中央處理系統負責收集、儲存與分析來自各個測點的噪音數據，

並結合現場環境變數（如風速、溫度等）進行綜合判讀；再次，該平台還

設置自動報警系統與數據視覺化模組，使得主管單位能夠實時掌握噪音狀

況，並在必要時透過協同機制啟動跨部門協調處理。參考文獻包括世界衛

生組織《社區噪音指南》（世界衛生組織，2000）以及新西蘭標準 NZS 

6801:2008（新西蘭標準，2008），其對環境噪音數據的測量與處理提出具

體要求。 

2. 噪音感測器與攝影機佈局要求 

  智慧城市平台中，噪音監控系統最核心的部分為感測器裝置，其設置

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1) 感測器必須經過校正，確保其讀數精確，校正過程應參考製造商

規範與標準測試程序，且校正後數據誤差不得超過 0.7分貝。 

  2) 測量位置的選取應考慮環境因素，室內測量點應盡量位於房間中

央且距離牆面或窗戶至少 1公尺，以避免反射與干擾；室外感測器則應遠

離明顯反射面與局部噪音源。 

  3) 如遇風速超過每秒 5 公尺，必須裝設防風罩以避免風聲影響測量

結果。此類感測器數據透過無線或有線網路連結至中央伺服器，其布設與



校正要求參考《建築物環境永續規範》及《紐西蘭標準 NZS 6801:2008》。 

  4) 除噪音感測器外，部分監控系統亦會佈設攝影機輔助監控，攝影

機須依據環境部指引進行安裝，並與噪音感測器數據進行比對，形成多角

度判斷。參考文獻包括《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建設局，2012）與《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世界衛生組織，2000）。 

3. 數據傳輸與雲端處理機制 

  智慧城市平台下的噪音監控系統注重數據的即時性與準確性。數據從

各測點收集後，會通過數位通訊網路傳輸至雲端平台，實現數據集中管理。 

  1) 傳輸過程中須確保數據完整性，通常採用加密通訊協定保護數據

免受干擾或截取。 

  2) 雲端平台配備自動數據處理與背景噪音修正功能，可將原始數據

進行能量平均、背景音量校正以及時間序列分析，從而得出反映環境噪音

水平的均能音量（Leq）與最大音量（Lmax）。 

  3) 平台內建數據視覺化模組，能夠將實時數據以圖表、趨勢曲線等

形式呈現，供主管單位查閱。此機制參考《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和《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其數據處理要求兼顧噪音事件的瞬間數值與長期平均狀態。 

4. 自動報警與跨部門協調系統 

  智慧城市平台下的噪音監控系統除了數據收集與處理外，還具備自動

報警功能，能根據預設噪音標準及測量結果自動發出警報訊息，進行跨部

門協調。 

  1) 當某一測點噪音值持續超過法定標準時，系統將自動產生警報，

並立即通知相關單位，如環境部、警察機關及地方政府單位。 

  2) 跨部門協調機制包括數據共享平台，使得各主管機關能夠即時獲

取該區域噪音狀況，並透過聯合會議或電子通訊平台進行討論與協調，制

定臨時或長期處理措施。 

  3) 自動報警系統同時配合現場攝影機監控影像，提供視覺證據以協

助執法單位迅速判定噪音來源與違規行為。相關要求參照《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美國加州）及《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英國國家指引），這些標準

對自動警報及跨部門協調提出了具體建議。 

5. 數據存檔與歷史趨勢分析 

  數位化的智慧城市平台能夠長期存儲監測數據，並利用大數據分析技

術進行歷史趨勢評估。 

  1) 所有測量數據，包括原始數據、背景噪音修正數據、校正記錄以及

現場環境參數，均應系統性存檔，以便於後續查詢與審計。 

  2) 通過統計分析軟件，系統可自動生成數據趨勢圖，展示不同時段、



不同地點之噪音變化情況，幫助主管單位判斷噪音問題的規模與變化趨勢。 

  3) 歷史數據亦可用於預測未來噪音情形，並根據不同區域與場景的

特點，提出針對性的環境改善建議。此部分技術參考資料來源包括《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和《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世界衛生組織，2000）。 

6. 數位化工具與自動化數據處理技術 

  智慧城市噪音監控系統採用自動化數據處理技術，以減少人工干預，

提高數據分析的準確性。 

  1) 現代噪音量測儀器普遍配備數位輸出功能，可透過無線通訊方式

即時傳輸數據至雲端平台，此技術能實現各測點數據的同步上傳。 

  2) 系統內建自動化數據處理流程，包含背景噪音修正、能量平均計

算、噪音事件檢測與統計，並根據預設標準自動判讀是否超標。 

  3) 自動化處理還包括數據報告生成功能，系統可定期產生詳細報告，

記錄每次量測結果、校正記錄及異常狀況，方便主管單位後續審查與管制。 

  4) 此外，透過數位化工具與跨部門協調平台，環境部與地方政府單

位能夠共享數據，並利用大數據分析方法提升近鄰噪音管理的效率與準確

度。參考文獻包含《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世界衛生組織，

2000）與《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November 2006。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

準, 2008。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上述說明從智慧城市平台的系統架構、噪音感測器佈設、數據傳輸與雲端處理、

自動報警與跨部門協調、數據存檔與歷史趨勢分析以及數位化工具應用等多個環

節，完整說明了智慧城市平台下近鄰噪音監控系統的構成與運作模式。通過科學

規範的數據量測與自動化數據處理，該系統能夠實現噪音狀況的即時監控與精準

分析，為環境部及地方主管單位提供有力的依據，促進居住環境噪音問題的有效

管制。 

 

4.4 案例分析與經驗分享 (Case Analy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1. 案例選取與背景介紹 

  本部分著重於從各個具代表性的近鄰噪音陳情案例中，彙整與評估噪

音量測技術在實務應用中的表現與不足。首先，針對由居民日常生活所產

生的噪音（例如家庭內部之敲打、移動物品、輕微跑跳等），及由外部活

動或設施所引起的噪音（例如公共設施、交通工具運作、公共場所人群喧

嘩），透過多點測量與長期數據監測，能夠辨識出噪音來源的主要類型與

傳播路徑。 

  1) 案例來源包括環境部及地方環境監控系統過去數年的陳情紀錄；

例如針對住宅區內部因鄰居搬動物品及小孩跑跳所產生的樓板衝擊聲進

行數據量測，從而驗證室內與室外之噪音差異； 

  2) 另一組案例涉及公共活動場所內因使用擴音設備播放音樂或誦經

而引起的噪音干擾，其量測結果可作為評估標準管制與行為管制之依據； 

  3) 案例數據來源除環境部之陳情處理系統外，也包括國內外相關研

究專案及監測報告，如世界衛生組織（WHO）《社區噪音指南》（2000）

及紐西蘭標準 NZS 6801:2008等。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008。 

2. 量測技術在案例中的應用 

  在近鄰噪音案例中，量測技術的選擇及儀器配置對於正確捕捉噪音特

性至關重要。 

  1) 以固定式噪音量測儀器為主，這些儀器應具備高解析度與長期穩

定性，並能在環境變化（例如風速、溫度等）影響下仍保持精確數據； 

  2) 實務操作中，儀器的布設位置需根據案例環境特點進行合理選擇，

如室內測量點應設於距離牆面和窗戶一定距離的位置，以減少反射面干擾； 

  3) 除傳統噪音計外，部分案例中引入了攝影機以輔助監控，利用影

像與噪音數據比對，確定噪音事件發生的具體時段與可能來源； 

  4) 此外，儀器校正與數據同步上傳雲端系統的技術，也在案例中得

到應用，確保多點測量結果之間能進行綜合分析，從而提供具體數據支撐

管制決策。 

  資料來源：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201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3. 數據處理與分析流程 

  從量測數據到評估結果的轉換過程是本案例分析中的關鍵環節。 

  1) 收集自各測點之原始噪音數據，經由雲端平台傳輸至中央數據庫

後，先進行背景噪音修正及能量平均處理，轉換為均能音量（Leq）和最

大音量（Lmax）等指標； 

  2) 數據處理軟件會根據設定的量測時間與頻段，進行動態範圍及峰

值統計，並將噪音事件數據與背景數據作區分，辨識出短時高峰事件，這



對於判斷間歇性噪音造成的睡眠干擾或生活困擾具有參考意義； 

  3) 案例中亦運用統計分析工具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探索室內外噪

音值之間的線性關係，以量化隔音設施的效果； 

  4) 此外，部分案例中針對特定噪音事件（例如因擴音設備而產生的

單一音事件），利用瞬時音量（LAmax）進行單一事件評估，進而制定出

相應的管制標準。 

  資料來源：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008；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 

4. 案例實務經驗與挑戰 

  從實際案例中，技術人員與主管單位獲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但同時

也面臨一些挑戰。 

  1) 部分案例反映出噪音數據受到天氣、建築物結構與室內裝潢影響，

這對量測儀器的穩定性及數據準確性提出更高要求； 

  2) 噪音事件多為間歇性且不具連續性，使得傳統均能音量無法完全

反映瞬間高峰值，故必須輔以瞬時音量及噪音事件數統計方法進行綜合評

估； 

  3) 在跨部門協調中，實務經驗指出，不同主管機關在噪音標準、數據

處理方法及報警程序上可能存在差異，這對統一量測結果與後續處理造成

一定阻礙，因此建立統一的數據平台與跨部門協同機制至關重要； 

  4) 案例中亦顯示，部分設備由於年久失修或安裝不當，導致噪音數

據偏高，此時除需進行設備維護外，也要求量測技術人員對異常數據進行

剔除與再檢測。 

  資料來源：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Ordinance No. 587, Regulation of 

standards for community noise, 2010；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2006。 

5. 成功案例與效果評估 

  部分成功案例提供了噪音監控技術在近鄰噪音管理上的有效經驗。 

  1) 透過長期數據監測，某住宅區利用智慧城市平台進行連續監控，

成功辨識出因某公共活動場所所產生的噪音高峰，經跨部門協調後，對該

活動實施臨時管制措施，從而大幅降低該區域噪音超標事件的發生率； 

  2) 在另一案例中，針對因鄰居間生活作息不一而引起的室內外噪音

差異，透過數據回歸分析，明確了不同建築隔音效果之差異，並依據測量

數據優化了建築物隔音設計方案，使得後續的近鄰陳情數量顯著下降； 

  3) 還有案例採用自動報警與數據視覺化功能，讓主管單位能夠及時

掌握噪音變化狀況，並在第一時間內展開現場檢查與干預，有效減少因噪

音引起的鄰里糾紛。 



  這些成功案例證明，透過科學規範的數據量測與跨部門協調管理，能

夠有效控制近鄰噪音問題，提高居住環境的生活品質。 

  資料來源：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1988。 

6. 數據反饋與持續改進機制 

  智慧城市平台下之噪音監控系統不僅用於實時監控，還設有數據反饋

與持續改進機制，以提高技術應用的經驗效果。 

  1) 每次量測結果均保存於中央數據庫，主管單位定期召開分析會議，

根據數據趨勢及異常情況，調整監控點位與量測方案； 

  2) 系統提供自動化報告功能，能夠將數據異常事件與超標狀況及時

通報至相關部門，促進迅速處理； 

  3) 透過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技術，不斷優化噪音預測模型，提高

預測準確度與反應速度； 

  4) 同時，現場技術人員與數據分析專家合作，根據實際經驗修正數

據處理流程，確保在各種環境條件下均能取得準確數據，為後續噪音管制

提供科學依據。 

  此數據反饋與持續改進機制為智慧城市噪音管理系統提供了動態調

整的能力，使近鄰噪音管制更符合現場實際需求。 

  資料來源：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008。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建設局, 

2012。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

準, 2008。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6.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 

7.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Ordinance No. 587, Regulation of standards for 

community noise, 2010。 

上述內容從案例選取與背景介紹、量測技術應用、數據處理流程、實務經驗與挑

戰、成功案例效果評估以及數據反饋與持續改進機制等六個方面，完整說明了智



慧城市平台下近鄰噪音監控系統在實際案例中的應用與經驗分享。透過此系統，

能夠有效捕捉近鄰噪音事件，並結合多種數據處理技術提供科學依據，促進各主

管單位在環境管制與跨部門協調中採取及時且精準的措施，以確保居住環境的生

活品質與社會共同安全。 

 



第五章 智慧技術與防制策略應用 

(Application of Smart Technologie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 

Neighbor Noise Control) 

 

5.1 智慧監控系統與即時取證技術  (Smart Monitoring Systems and Real-Time 

Evidence Collection) 

1. 智慧監控系統的基本構成與核心功能 

  1) 智慧監控系統主要由噪音量測裝置、攝影機、資料傳輸模組、數據

儲存與處理中心以及報警通知系統等組成。各單元間藉由無線網路或有線

網路連接，實現數據的即時傳輸與集中管理。噪音量測裝置必須符合環境

部所制定的監測標準，其量測指標包括均能音量與最大瞬時音量，並應具

備防風、防水等防護措施。 

  2) 攝影機作為輔助監控工具，配合噪音數據同時記錄現場環境，提

供影像證據，協助確認噪音來源及事件發生的具體情境。儀器需經過定期

校正，以確保其在不同環境下的準確性。 

  3) 資料傳輸模組負責將各監測點的實時數據上傳至中央數據庫，並

利用數據加密及身份驗證機制，確保數據在傳輸過程中的安全性。這些數

據包括噪音量測值、事件時間、位置資訊及攝影影像。 

  4) 中央數據處理中心負責將收集到的數據進行整合、儲存與分析，

並可根據預設閾值觸發警報通知，有助於監測異常噪音事件及作出及時反

應。 

  資料來源參考：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2012；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008。 

2. 智慧監控系統的應用流程與技術整合 

  1) 系統部署時首先對監測區域進行勘察，依據建築結構、周邊環境

及噪音源分佈，合理配置噪音量測儀器與攝影機，確保覆蓋面與數據代表

性。監測點設置須參照國際量測準則，並遵循環境部制定的技術規範，確

保各監測點與主要噪音來源保持適當距離。 

  2) 監測數據的收集與初步處理主要包括對背景噪音進行修正、數據

能量平均以及峰值統計。此過程中應使用校正後的噪音計及專用數據處理

軟件進行，並根據噪音管制標準對不同時段數據進行分類處理，例如日間

與夜間的標準不同。 

  3) 實時監控平台會對異常數據進行自動檢測與警報，並利用預先設

置的數據閾值判斷噪音是否超標，當噪音數據超過標準時，系統自動發出

警示，並通知相關主管單位。這種即時反饋機制有助於第一時間內了解現

場狀況，促進現場執法與干預。 



  資料來源參考：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3. 即時取證技術與證據鏈建立 

  1) 即時取證技術在智慧監控系統中扮演關鍵角色，其主要目的是在

噪音事件發生時同步捕捉聲音與影像證據。通過將噪音量測數據與攝影影

像進行時間同步，可以精確定位噪音來源及其事件情境。這對於後續證據

審查及執法機關進行案件調查具有重要意義。 

  2) 為確保取證數據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系統中設置數據加密、數位

簽章等技術，保證數據在存儲和傳輸過程中不被篡改。取證數據一經生成，

即自動鎖定保存，作為法定依據供後續調查與處罰參考。 

  3) 此外，利用高解析度的攝影機和高靈敏度的噪音計能夠在短時間

內捕捉並記錄下瞬間噪音事件，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技術人員應定期對這

些設備進行校正與檢測，確保在各種環境條件下都能達到法定要求。 

  資料來源參考：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1988；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008。 

4. 數據整合與分析平台功能 

  1) 智慧監控系統透過中央數據庫將各監測點數據進行集中管理，並

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歷史數據進行趨勢分析、異常事件識別以及預警模

型建立。這些功能使主管單位能夠從宏觀上了解噪音分佈與變化情況，為

政策制定與管制措施提供依據。 

  2) 系統具備數據視覺化功能，能將各類數據以圖表、熱點圖等形式

直觀展現，便於相關單位快速判斷噪音熱點區域及時段。這對於精準治理

與執法具有重要支援作用。 

  3) 數據整合平台同時支持多部門間的資訊共享，確保環境部、交通

部、城市管理及警察機關等能夠根據同一數據源進行聯合協調，避免信息

孤島的出現。跨部門的數據整合可促進快速反應與有效執法。 

  資料來源參考：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實際應用案例與經驗分享 

  1) 在某住宅區，透過智慧監控系統實時監測，發現部分夜間因鄰居

使用卡拉 OK設備產生的噪音超出標準。系統隨即自動記錄下事件發生的

音量數據及現場攝影影像，並將異常數據及時上傳至中央管理平台。相關

主管單位根據數據及證據迅速聯繫涉事住戶，促使對方調整行為，從而降

低了噪音干擾。 

  2) 另一案例中，通過跨部門數據整合，某市環境部與警察機關共同

建立了噪音事件警報機制，當數據超標時，系統自動發出警報並通知現場



執法人員。該系統已在公共交通站點及公共場所得到廣泛應用，有效減少

了因噪音引發的鄰里糾紛。 

  3) 部分案例中，監控平台還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將噪音事件與地理

位置信息結合，便於主管部門識別噪音集中區域與環境變數的關聯性，進

一步調整監控點與管制措施。 

  資料來源參考：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1988；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Ordinance No. 587, Regulation of standards for 

community noise, 2010。 

6. 持續改進與技術創新 

  1) 智慧監控系統在應用過程中不斷根據現場情況與新技術進行升級

改進，例如透過引入機器學習技術進行噪音模式預測與異常識別，提升系

統對於間歇性噪音事件的檢測能力。 

  2) 系統硬體設備亦定期更新，採用最新一代噪音量測儀器與高解析

度攝影設備，確保在不同環境條件下均能提供穩定且準確的數據。 

  3) 跨部門合作機制亦在持續優化中，透過定期會議、聯合演練與數

據共享平台，確保環境部、交通部、城市管理單位及警察機關在噪音監控

及管制上能夠形成合力。 

  4) 系統數據庫的資料更新及分析流程亦根據監控經驗進行調整，以

提高預警準確率及事件反饋速度。這些技術與管理經驗不斷反饋至系統升

級方案中，形成一個動態改進的良性循環。 

  資料來源參考：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008；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建設局, 

2012。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

準, 2008。 

4.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 

5.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6.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1988。 



7.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Ordinance No. 587, Regulation of standards for 

community noise, 2010。 

8.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上述說明從智慧監控系統之組成與核心功能、應用流程與數據整合、即時取證技

術、數據反饋與跨部門協同，以及實際案例與持續改進經驗等六個方面，詳細解

釋了智慧城市平台下如何利用先進技術進行近鄰噪音監控與即時取證，以科學數

據作為支持，促進相關主管部門採取有效管制措施，從而保障居住環境的共同安

全與生活品質。 

 

5.2 人工智慧在噪音辨識與分類中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oise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推理花了 11 秒 

詳細探討 

我正在用繁體中文詳解《5.2 人工智慧在噪音辨識與分類中的應用》，並參考不

同文獻，避免與其他章節重複內容，確保敘述連貫。 

採樣與分析 

我正在使用繁體中文詳細解說“人工智慧在噪音辨識與分類中的應用”，包括方法、
算法和數據處理，並參考國際文獻。 

下文詳細說明第五章智慧技術與防制策略應用中「5.2 人工智慧在噪音辨識與分

類中的應用」之內容，本文從人工智慧技術的導入背景、核心演算法、數據處理

流程、實際運用案例與跨部門協調等方面進行論述，並依序列舉主要重點，參考

文獻及資料來源見下。以下以條列方式說明： 

1、人工智慧技術導入之背景與發展動機 

  1. 人工智慧技術近年來在各領域逐步發展，已成為解決複雜資料處理與決

策支持的重要工具，近鄰噪音監控亦不例外。傳統噪音量測儀器只能取得噪音值，

但難以進一步判斷噪音來源與事件性質，因此引入人工智慧進行噪音辨識與分類，

可使監控系統更為精準地捕捉與辨識各類噪音事件。 

  2. 此技術應用旨在減少因鄰里噪音引發之糾紛，提升環境監測數據之準確

性，同時結合多源數據進行綜合判斷，使執法人員與相關主管單位能及時作出反

應。 

  3. 人工智慧在噪音辨識領域主要涉及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演算法，其可根



據歷史噪音資料學習噪音特徵，再結合即時數據對噪音事件進行分類，從而提高

執法效能與數據準確性。 

  資料來源參考：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1]；NZS 

6801:2008《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3]。 

2、人工智慧演算法在噪音辨識中的核心技術 

  1. 特徵提取：透過聲學信號處理方法，從原始噪音資料中提取頻譜、音色、

瞬時峰值及能量等特徵參數。這些特徵可用於區分不同噪音來源，如行為型噪音、

動物型噪音、家電機械噪音等。 

  2. 模型訓練：利用監督式機器學習方法（例如支持向量機、決策樹等）或深

度學習模型（如卷積神經網路），在大量標記過的噪音數據上進行訓練，使模型

能夠學習不同噪音類型的特徵模式。該過程中需進行數據預處理與標準化，以提

高模型收斂速度與準確度。 

  3. 噪音分類與識別：訓練完成後，系統可對新進噪音數據進行分類，並根據

預設閾值對噪音事件進行判定。當噪音數據與某類型噪音特徵高度吻合時，即觸

發對應的警報機制。該分類結果可作為後續執法取證與處理的依據。 

  資料來源參考：BS 8233:2014《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4]；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6]。 

3、數據處理流程與系統整合 

  1. 數據收集：系統透過分散式噪音量測儀器及輔助攝影機進行噪音監測，並

藉由無線或有線網路即時上傳原始數據。數據包括噪音能量、頻譜分佈、事件發

生時間及相應影像資料。 

  2. 數據預處理：對收集到的噪音信號進行去噪、平滑及背景音校正。此過程

旨在消除環境干擾及噪音設備本身誤差，確保後續特徵提取及分類模型的準確性。 

  3. 特徵提取與數據融合：利用數據處理演算法從音頻信號中提取主要特徵，

並結合時間、位置及其他環境參數進行數據融合。融合後的數據能夠反映噪音事

件的綜合特性，有助於後續人工智慧模型的準確分類。 

  4. 模型分析與分類：將融合後的數據輸入事先訓練好的人工智慧分類模型

中，模型依據既定規則及閾值對噪音事件進行辨識，並標記出事件類型。此環節

同時包含模型評估及自我優化機制，確保長期運作中模型能根據新數據進行調整。 

  5. 結果反饋與警報發送：系統將分類結果與即時監測數據進行比對，若發現

噪音超標或屬於異常事件，則自動觸發警報系統並通知相關主管部門，同時將數

據儲存備查，以便事後調查與法規依據。 

  資料來源參考：NZS 6801:2008《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3]；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8]。 



4、人工智慧應用於噪音辨識的實際案例與技術效能 

  1. 案例應用中，利用歷史噪音數據建立模型，並結合即時監測平台，成功辨

識出在夜間因鄰居使用卡拉 OK設備而導致噪音超標的情形，系統同步記錄下聲

音數據與現場影像，為後續執法取證提供了充分依據。 

  2. 部分地區透過引入深度學習模型，自動分類行為型與家電型噪音，其準確

度達到高水平，幫助主管單位迅速定位問題所在。該技術在數據預處理、特徵提

取與分類判斷方面均表現出良好性能，有效降低了人工判讀的難度。 

  3. 在跨部門協調中，該系統透過數據平台將監測結果與其他部門（如城市管

理、警察機關）共享，實現了多部門聯合執法。各單位根據系統數據及影像證據，

能夠迅速展開調查與處理，確保噪音問題得到及時改善。 

  資料來源參考：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5]；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6]。 

5、技術優化與挑戰 

  1. 技術優化方面，人工智慧模型需不斷根據新數據進行再訓練與調整，提升

模型對於複雜噪音事件的識別能力。這包括增加數據庫中不同來源噪音數據的樣

本數量，優化特徵提取算法，及改進深度學習網路結構。 

  2. 面臨挑戰則包括噪音數據本身的多變性與間歇性特點，這要求模型在應

用中能夠處理不連續及突發性噪音事件。同時，背景噪音變化、天氣因素及設備

穩定性等也會影響監測結果，因此在實際應用中需有完善的數據校正機制。 

  3. 除此之外，跨部門數據共享與資訊整合也是技術應用中的一大挑戰，必須

建立標準化的數據格式與安全傳輸協議，確保數據在各單位間能夠準確無誤地共

享。 

  資料來源參考：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4] ；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008[3]。 

6、未來技術改進與管理經驗 

  1. 系統運作中，人工智慧模型可根據實際監控經驗不斷修正分類準則，以適

應不同地區與環境的噪音特性，並根據取證結果建立更完整的噪音事件資料庫。

這對於提升未來模型的預測準確度有顯著作用。 

  2. 實際應用中，智慧監控平台應結合機器學習與大數據分析，根據歷史數據

與即時數據反饋，逐步改進預警機制與事件分類模型。主管部門在根據這些數據

制定管制措施時，亦應充分考量噪音對居民生活品質的影響，確保措施能夠切實

改善居住環境。 

  3. 此外，持續的設備校正、數據安全管理及跨部門協調機制的完善，均為提

高系統整體運作效能與管理經驗的重要環節。通過定期檢測與專家評估，系統可

保持在穩定且高效的狀態，為執法人員提供及時準確的參考數據。 

  資料來源參考：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6]；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5]。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 建設局, 

2012。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

準, 2008。 

4.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 

5.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6.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1988。 

7.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以上說明依據智慧城市平台中人工智慧技術的最新應用經驗，闡述了人工智慧在

噪音辨識與分類中的主要應用層面與技術優勢，並從數據收集、預處理、模型訓

練、分類識別、即時取證及跨部門協調等多個方面進行論述，構成一套完整的監

控與防制策略，為提升居住環境與公共安全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持。 

 

5.3 技術防制與工程隔音措施 (Technological Prevention and Acoustic Engineering 

Measures) 

1. 技術防制與工程隔音措施之基本原理 

  1.1 本措施以降低噪音傳遞為核心，強調透過工程隔音設計改變建築

物聲學傳輸路徑。隔音效果與牆體、樓板等構造之質量、厚度及密度密切

相關。依據質量定律，建築物構件的質量越大，傳遞的噪音能量便越低。 

  1.2 除了增加隔音構件的質量，工程上亦著重於採用隔音緩衝技術，

如利用橡膠、玻璃棉或岩棉等材料增加阻尼效果，從而削弱噪音傳遞。此

類材料可有效吸收和衰減聲波能量，使噪音在結構中不易傳播。 

  1.3 在智慧技術輔助下，透過精密的聲學測量儀器及數據處理系統，

可對建築物各隔音構件進行評估，確保其符合現行隔音標準與工程要求。

此舉有助於在工程設計階段即掌握噪音防制效果，並在施工中進行動態調

整。 

  資料來源參考：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2000）；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1988）。 



2. 工程隔音措施之設計與施工策略 

  2.1 工程隔音措施涵蓋建築物外牆、分戶牆及樓板等隔音構件的設計，

主要通過以下方式達成： 

   (1) 採用高密度混凝土、磚石等結構材料以增加牆體質量，從而提

升阻隔聲波傳輸之效果。 

   (2) 利用多層結構設計，於牆板或樓板中夾置隔音材料（如玻璃棉、

岩棉），使得噪音在層間反覆衰減，最終降低傳入室內之聲能。 

   (3) 在接合部位採用防漏音密封材料，以消除可能因縫隙而引起的

漏音現象。 

  2.2 工程隔音設計需考慮低頻噪音的特殊性。由於低頻噪音波長較長，

常透過結構傳遞，因此除了增加材料質量外，還須採用專門的低頻隔音設

計，如增加牆板厚度、採用吸收低頻的隔音材料等。 

  2.3 設計階段中應參考現行建築隔音法規與標準，如《建築物環境永

續規範》及相關隔音性能指標，確保所採用之隔音措施能滿足監測與法規

要求。工程隔音措施往往依據建築用途與噪音來源的不同而有所區別，針

對住宅區、商業區或交通幹道旁建築，其隔音設計方案亦會有所調整。 

  資料來源參考：BS 8233:2014《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The Cod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Buildings, 3rd Edition（2012）。 

3. 智慧技術輔助下之動態調控與監測 

  3.1 除了傳統工程措施，現代智慧技術亦可整合於隔音防制系統中，

提供動態監控與即時調整功能。透過智慧監控平台，結合數據傳感器、網

路通訊與大數據分析，實現對建築物隔音性能的長期監測。 

  3.2 系統中嵌入的自動取證裝置，可對異常噪音事件進行即時記錄，

並傳輸至中央數據庫，供相關部門查證與後續處理。此舉不僅提升監控準

確度，也使執法人員能夠及時採取措施。 

  3.3 在系統整合方面，智慧平台可與工程隔音措施數據連結，當發現

噪音水平超標時，自動提示建築物管理單位進行檢修或改善措施。這種跨

系統的資訊整合有助於提升隔音工程的整體效能。 

  資料來源參考：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2008）；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2014）。 

4. 技術防制與工程隔音措施之效能評估 

  4.1 效能評估需依據現場量測數據及工程試驗結果，對隔音效果進行

量化評估。量測儀器與數據處理系統可提供室內外噪音值、隔音量及頻譜

分析等指標，並與設計標準進行比對。 

  4.2 通過數據分析，可判定現有工程隔音措施是否達到預期效果，並

識別出可能的不足之處，以便在後續工程中進行技術改進。特別針對低頻



噪音部分，若隔音效果低於標準要求，則需進一步調整隔音材料或結構設

計。 

  4.3 此外，智慧技術能夠實現長期數據累積與統計分析，為工程隔音

措施之效能評估提供科學依據。透過歷史數據回顧，可以瞭解隔音措施在

不同環境條件下的表現，並根據分析結果優化技術參數。 

  資料來源參考：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1988）；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相

關條款）。 

5. 技術防制與工程隔音措施在實際應用中的案例分析 

  5.1 實際案例中，部分住宅區透過加強建築物外牆及內部隔斷設計，

有效降低來自交通、工廠及鄰近噪音源的干擾。這些案例中，工程隔音措

施包括採用高密度混凝土與多層玻璃窗設計，並輔以密封技術及隔音緩衝

材料。 

  5.2 智慧監控平台與隔音工程的結合使得執法人員能夠從遠端即時

監控噪音水平，當噪音超標時，系統自動發出警報，並結合數據記錄提供

取證資料，協助後續行政與民事處理。 

  5.3 案例中亦顯示，隨著工程隔音措施不斷優化，受噪音影響的居民

生活環境有明顯改善，其隔音數值普遍達到或優於法定要求，證明技術與

工程措施相輔相成，能夠顯著降低近鄰噪音對居住環境之干擾。 

  資料來源參考：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2008）。 

6. 結合智能系統與工程措施的未來管理經驗與挑戰 

  6.1 實際應用中，智能平台與工程隔音措施之結合，可實現對隔音工

程效能的動態監控。這一系統不僅能夠提供即時數據支持，亦能根據環境

變化進行自我校正，從而保障長期運作中的隔音效果。 

  6.2 未來經驗中，需針對數據收集與分析部分建立標準化流程，確保

各項量測數據具有可比性與穩定性。為此，各單位應定期進行設備校正與

系統評估，以確保整體系統數據的準確性。 

  6.3 同時，跨部門協調與信息共享仍為一大挑戰。必須建立統一的數

據傳輸協議與安全機制，確保智能平台數據能夠在環境部、建築管理單位

與執法人員之間實現高效共享，從而達到最佳防制效果。 

  資料來源參考：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2014）；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1988）。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 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2000。 



2.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1988。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

準, 2008。 

4.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014。 

5.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6.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上述說明從技術原理、設計施工、智慧技術整合、效能評估、實際案例及未來管

理經驗六個面向，詳細解釋了技術防制與工程隔音措施在防制近鄰噪音中的應用，

並闡明如何利用先進技術達到有效降低噪音傳遞的目的，以改善居住環境並保障

居民心理與生活品質。 

 

5.4 量測數據與決策支持系統  (Utilization of Measurement Data for Decision 

Support) 

1. 量測數據與決策支持系統之基本概念 

  1、該系統旨在將現場所取得之噪音量測數據進行統一整合，並經由

先進數據處理與分析工具，將大量原始數據轉換成可供管理單位參考的決

策資訊。系統主要功能包括：自動數據傳輸、數據校正、環境數值統計、

趨勢預測以及異常事件警示。 

  2、系統架構通常包括分布於各區域的噪音監測終端、中央數據管理

平台及決策支持軟體。噪音監測終端由固定於關鍵區域之監測裝置與攝影

機組成，透過網路將所採集之噪音數據傳送至中央平台；中央平台則負責

數據存儲、處理與分析，並依據預設的閾值與決策規則進行自動判讀。 

  3、決策支持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通過整合現場量測數據

與相關環境變數，提供直觀的圖表、報表及即時警報，以協助執法單位及

管理機構迅速掌握噪音狀況與趨勢，從而及時調整防制策略。 

  參考文獻：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1988）。 

2. 量測數據的收集與校正 

  1、量測數據收集是整個系統運作的基礎，涉及於不同地點安裝噪音

監測儀器，並按照規範進行持續監控。儀器須安裝在不受外界干擾且具有

代表性的測量點，並應按照標準要求設置於距離牆面及其他反射面適當距

離之處。 

  2、數據收集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環境因素（如風速、溫度、濕度等）

對數據的影響。監測設備在啟動前後需進行校正，確保測量數值的準確性



與一致性。若使用延長線或其他附件，應先進行校正測試並記錄相關修正

數據，以防因儀器本身誤差影響最終數據分析。 

  3、數據傳輸部分利用有線或無線網路技術，確保從各監測點到中央

平台之間數據傳輸穩定、連續，並保留原始數據以備後續查證。 

  參考文獻：NZS 6801:2008《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2008）；BS 8233:2014《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3. 數據處理與分析流程 

  1、數據處理流程主要包括數據清洗、背景噪音校正、數據平均及頻

譜分析。經過初步處理後，將能得到每個測點的平均噪音值（Leq）、最

大噪音值（Lmax）及各頻段的噪音分布情況。這些數據可用以評估噪音事

件的持續性、變異性與可能的干擾來源。 

  2、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將長期收集的噪音數據進行趨勢分析，識

別出噪音峰值出現的時段及頻率，進而建立數據模型來預測未來噪音狀況。

這一模型可作為防制策略調整的重要參考，協助決策單位進行風險評估與

資源配置。 

  3、系統亦可透過統計分析軟體對數據進行多變量回歸、時間序列分

析及相關性分析，以找出噪音與各環境參數間的關係。這有助於揭示不同

噪音源對居住環境的影響程度，並為隔音工程或其他防制措施提供技術指

引。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2014）；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4. 決策支持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1、決策支持系統主要是將處理後的數據轉換成圖形、報表及警示訊

息，並提供給城市管理單位與執法人員參考。系統界面應設計直觀易用，

方便使用者快速瀏覽各區域噪音狀況及歷史變化曲線。 

  2、系統內置的決策模型根據量測數據設定特定閾值，當噪音值超過

預警標準時，自動啟動警示程序。此程序會以短信、電子郵件或即時通訊

方式向相關部門傳送警報訊息，使管理單位及執法人員能夠迅速採取行動。 

  3、此外，系統能夠生成詳細的分析報告，列出各類噪音來源的統計

數據、頻率分佈及可能影響因素，並提供決策參考依據。這些報告不僅有

助於日常管理，亦為規劃未來防制策略提供技術與數據支持。 

  參考文獻：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1988）；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5. 跨部門整合與決策協同 

  1、決策支持系統要求各相關部門（包括環境部、城市管理部、建築

管理單位及執法機關）能夠實現信息共享與協同作業。通過統一數據平台，



各單位可隨時查詢監控數據、分析結果及處理紀錄，從而統一制定防制策

略。 

  2、該系統還應結合現有行政管理平台，實現數據的互通共享，確保

在噪音事件發生時，各單位能夠迅速調用相關資訊，進行跨部門聯合應對。

這種協同效應對於處理複雜的近鄰噪音糾紛尤為重要。 

  3、系統設計中應建立嚴謹的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機制，防止數據外

洩與未經授權的訪問，確保各部門在使用決策支持數據時，能夠遵循法律

法規及保護市民隱私的要求。 

  參考文獻：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2014）；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2008）。 

6. 決策支持系統在防制近鄰噪音中的應用經驗 

  1、實際應用中，各城市管理單位已利用決策支持系統對近鄰噪音進

行長期監控與分析。監控結果顯示，系統可識別出噪音高峰時段與異常噪

音事件，並即時通報執法單位，使得處理效率大幅提高。 

  2、數據回顧分析發現，不同區域、不同噪音源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系統能夠根據歷史數據制定針對性的防制策略，例如在特定時間段內加強

巡查或採取臨時隔音措施。 

  3、部分案例顯示，決策支持系統結合智慧平台與工程隔音措施，能

夠對噪音干擾的改善效果進行持續監控，並根據數據反饋調整後續工程設

計與管理方案。這些經驗為防制近鄰噪音提供了科學依據與技術支持。 

  4、此外，系統還促進了跨部門的聯動與協作，使得環境部、城市管

理部與執法機關能夠依據實時數據共同制定管理對策，實現防制措施與執

法行動的有機結合。 

  參考文獻：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日內瓦：世界衛生組

織，2000。 

2.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1988。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新西蘭

標準，2008。 

4.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5.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2014。 

6.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上述說明從系統基本概念、數據收集、處理分析、決策模型建立、跨部門整合及

實際應用經驗六個層面，詳細闡述了量測數據與決策支持系統如何在近鄰噪音防

制中發揮關鍵作用。該系統通過精確量測、科學數據分析與跨部門協調，使得防

制措施更為精準有效，並為相關部門提供有力的決策依據，以達到改善居住環境

與保障市民生活品質的目標。 

 



第六章 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機制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6.1 執法機關之跨部門協作模式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mong 

Enforcement Agencies) 

1. 跨部門協作模式之背景與必要性 

  1.1 由於近鄰噪音問題涉及多個領域，其來源多樣且影響範圍廣泛，

往往不僅僅屬於單一部門管轄。執法機關在處理噪音陳情案件時，常面臨

技術數據不足、資訊不對稱及權責界線模糊等問題。因此，建立跨部門協

作模式，可促使環境部、城市管理部、消防部門、警察機關及建築管理單

位等多個單位整合資源，共同研析與解決噪音問題。 

  1.2 此協作模式能夠利用各部門專長，實現數據共享、聯合稽查與跨

部門決策，從而在面對噪音糾紛時提供更精確、及時的應對措施。以執法

單位為核心，依據各自職權領域進行分工協作，協助受理與調查近鄰噪音

案件，避免因單一部門無法全面掌握情況而延誤處理進度。 

  1.3 跨部門協作模式同時考慮到公眾參與的重要性。透過設置多元溝

通平台及數據共享機制，能讓市民反映噪音情形，並讓相關部門根據反饋

資訊進行調整與改善，促進公眾對執法過程的理解與支持。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2)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2. 執法機關跨部門協作之核心架構 

  2.1 協作模式以執法機關為核心，通過明確的權責分工與資訊共享平

台，使環境部、城市管理部及建築管理部門能夠在數據採集、案件調查、

執法監管及後續改善上形成有效聯繫。各單位應依據各自專業領域進行專

案合作，例如，環境部負責噪音數據監控與評估，城市管理部則著重於現

場巡查與市民反映處理，而警察機關則負責執行社會秩序維護相關規定。 

  2.2 各部門應建立統一的案件資料庫與通報系統，將各自收集到的數

據、報案記錄及處理進度進行集中管理，並定期召開聯席會議，針對近期

案件進行情況分析，協調防制策略與資源配置。 

  2.3 此外，部門間應依據事先訂定的跨部門合作協議，明確規定各部

門在執法過程中的通訊管道、合作流程及資料交換標準，確保在發生緊急

噪音事件時，各單位能夠迅速、同步地啟動應變措施。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 



3. 執法過程中跨部門協作的運作流程 

  3.1 初步接獲陳情：當執法機關接獲市民對近鄰噪音的陳情後，首先

由相關部門根據案件性質判定是否屬於環境部或其他部門管轄，並將相關

訊息上傳至統一數據平台。 

  3.2 現場調查與數據採集：環境部與警察機關共同派遣專業人員前往

現場進行噪音測量，採用標準化的噪音量測儀器，並記錄案件發生時間、

環境條件、噪音來源等資訊。若現場涉及建築隔音問題，則建築管理單位

亦會參與現場勘查。 

  3.3 數據分析與案件評估：各部門根據現場量測數據及市民反映情況

進行綜合評估，判定噪音是否超標，以及該噪音事件的影響程度。數據分

析結果將自動生成報告，供各單位參考，以決定後續的處理方式。 

  3.4 聯合協調處理：根據案件性質，若涉及多部門管轄，則由相關部

門召開緊急聯席會議，研議解決方案，包括發出警告、處以罰鍰或要求改

善工程等措施。各部門根據既定程序進行聯合執法，並將處理進度及結果

及時回饋至統一管理平台。 

  3.5 案件結案與數據反饋：案件處理結束後，各部門將處理結果、數

據分析報告及市民反映情況存入數據庫，以便於後續趨勢分析及政策調整。

這種反饋機制有助於持續改進跨部門協作模式，並促使決策支持系統根據

最新數據及現場經驗進行優化。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4. 協作模式中各部門的職責與作用 

  4.1 環境部：作為數據採集與初步分析的主體，環境部負責在各關鍵

區域安裝噪音監測設備，並依據環境噪音管制標準進行數據分析。環境部

還負責制定相關的量測程序與技術標準，並將數據與其他部門共享。 

  4.2 城市管理部：負責現場巡查及市民陳情回應，依據監測數據與市

民反映情況，制定現場管理措施，包括加強巡查、規範公眾集會場所等。

城市管理部與環境部及警察機關協調，確保行政措施與現場執法相結合。 

  4.3 警察機關：擔任現場執法角色，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法律

規定，對違反噪音管制規範之行為進行查處。警察機關在跨部門協作中，

負責接獲陳情後的現場調查及執法處理，並與其他部門共享案件信息。 

  4.4 建築管理單位：在遇到噪音涉及建築隔音問題時，建築管理單位

提供專業技術意見，協助確定隔音措施與改善方案，並參與現場勘查，提

供工程技術支持。 

  4.5 資訊整合中心：建立統一數據平台，負責集中管理各部門提交的

數據、報告與案件處理記錄。該中心通過數據分析軟體進行趨勢分析，並



協助跨部門制定防制策略。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2)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跨部門協作中的溝通與信息共享機制 

  5.1 建立統一的數據平台與通報系統，各部門可透過網路平台上傳及

查詢現場監測數據、執法記錄及處理進度。這種系統有助於消除部門間的

數據壁壘，確保各單位能夠獲得最新資訊。 

  5.2 協作機制中，定期舉行聯席會議與專題研討會，探討近鄰噪音案

件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應對策略。會議記錄與決策結果會存入共享

平台，供後續分析與參考。 

  5.3 系統還應建立緊急情況下的即時通訊群組，利用短信或即時通訊

工具向各部門傳送警示訊息，確保在噪音事件發生時，各單位能迅速做出

反應。 

  5.4 此外，信息共享機制應兼顧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各部門需遵守

相關法律規定，確保市民個人資料不會外洩，同時維持數據整合的準確性

與時效性。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6. 跨部門協作模式的實務案例與評估 

  6.1 實務案例顯示，在某些都市區域，由於近鄰噪音頻繁影響居民生

活，環境部、城市管理部與警察機關已組成聯合執法小組，共同調查與處

理噪音陳情案件。透過整合數據平台，各部門能夠在短時間內確認噪音源、

發生時段及影響範圍，並依據法律規定進行處理。 

  6.2 評估結果指出，跨部門協作有效提高了噪音案件的處理效率，且

在許多案件中，聯合調查與快速反饋促進了問題根源的改善與隔音工程的

推動。各部門對於案件的整體滿意度與市民反映均呈現正面評價。 

  6.3 此外，透過數據分析，聯合執法機關能夠找出近鄰噪音發生的高

頻時段與集中區域，並進一步優化巡查路線與防制措施。這些實務經驗證

明，跨部門協作模式在處理複雜環境問題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6.4 評估報告亦建議，未來應持續完善跨部門協作機制，定期檢討與

更新法律規範、量測技術與數據共享平台，從而確保防制措施能夠隨著都

市發展與科技進步而不斷改進。 

  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2)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3)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綜合自以下文獻： 

1. 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日內瓦：世界衛生組

織，2000。 

2. The California Noise Insulation Standards of 1988，1988。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新西蘭

標準，2008。 

4.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5.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2014。 

6.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本說明從跨部門協作模式之背景與必要性、核心架構、執法過程、各部門職責、

溝通與信息共享機制及實務案例評估六個層面，系統性地闡明了執法機關如何與

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形成一個高效、協同的跨部門協作模式，進而促進近鄰噪音

防制工作的順利進行，保障居民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 

 

6.2 近鄰噪音陳情與處理流程 (Complaint Handling Processes for Neighbor Noise) 

1、陳情受理階段 

  在此階段，市民因居住環境受噪音干擾而提出陳情。首先，環境部或地方政

府相關單位接獲市民透過專線、網路平台或現場投訴提出之近鄰噪音案件。此時，

接案人員應詳盡記錄陳情內容，包含噪音發生地點、時間、噪音來源種類（如行

為型、動物型、家電與機械型、活動及設施型等）以及市民對噪音強度與頻次之

描述。接獲陳情後，接案系統會自動將案件編號並分派給相關部門，確保資訊進

入統一數據平台。 

  此外，受理過程中，市民需提供具名聯絡資料及必要的現場照片或錄音資料，

以便後續調查與取證。此階段強調迅速回應與初步判定，以篩選出可能屬於違規

噪音的案件。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2、現場調查與初步量測階段 

  在陳情受理後，相關部門會依據案件屬性決定是否進行現場調查。此階段由



環境部、警察機關以及城市管理部派出專業人員前往現場。現場調查主要包括以

下步驟： 

  2.1 確認噪音來源與時段：調查人員依照事先制定的量測程序，利用標準噪

音量測儀器進行噪音採樣。量測時需注意防風措施、測量點位置選擇以及與反射

面之距離等要求，以確保數據準確性。 

  2.2 收集現場環境資訊：現場調查除記錄噪音數值外，還應詳查建築隔音狀

況、噪音發生時的環境條件及現場人口密度等。必要時，應拍攝現場照片或錄製

視頻，並記錄天氣、風速等影響因素。 

  2.3 初步分析與判定：現場量測數據與市民陳情內容進行比對，判斷噪音是

否超標，以及該噪音對居住環境與市民生活的影響程度。若噪音值符合規定之標

準，則可能採取勸導方式；若超標，則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後續處理。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3、跨部門協調與聯合調查階段 

  針對涉及多部門管轄或數據不足的案件，跨部門協調便顯得尤為重要。此階

段包括： 

  3.1 統一資料平台共享：各單位將現場調查數據、量測結果與市民陳情資料

上傳至統一的數據平台。此平台能夠實現資訊整合，供各部門查詢與分析。 

  3.2 緊急聯席會議召開：根據案件嚴重性，相關部門（例如環境部、警察機

關、城市管理部、建築管理單位）召開聯席會議，討論調查結果、界定案件屬性

及制定協同處理方案。會議中，各單位需明確分工，並決定是否採用行政處分、

發出警告或進行強制改善。 

  3.3 聯合取證與資料整合：在聯合協調下，調查團隊對案件進行深度取證，

並記錄每一步處理進度。各部門根據自身職能對噪音來源進行技術鑑定，如建築

隔音檢查、噪音頻譜分析、時間序列比對等。此舉有助於客觀評定噪音影響，並

為執法提供依據。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4、案件處理與執法措施階段 

  在跨部門協調後，案件進入處理與執法階段。具體程序如下： 

  4.1 發出行政命令：依據噪音管制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的相關規定，執法部

門根據調查結果向違規者發出警告通知，要求限期改善。通知中會明確指出違規

噪音來源、超標數據及改善期限。 

  4.2 實施罰鍰與行政處分：若違規者在規定期限內未能改善，則依據相應法



律條文處以罰鍰，或採取停業、停工等行政處分措施。各部門根據案件性質選用

不同的法律依據，例如針對居住區內的噪音干擾，可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處

以罰鍰。 

  4.3 進行後續監控：案件處理後，相關部門需持續監測該區域噪音狀況，以

確認改善措施是否有效落實。如有必要，應進一步採取技術或工程措施改善隔音

效果。此一過程中，數據平台持續更新案件進展及監測數據，作為評估執法效果

的重要依據。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案件結案與數據反饋階段 

  案件結束後，相關部門需將整個處理流程中產生的所有數據與文件進行整理

歸檔，並將數據存入統一平台以便於後續分析。此階段包括： 

  5.1 案件資料完整性檢查：檢查陳情記錄、現場量測數據、調查報告、執法

通知、處罰文件及後續監控數據，確保所有資料完整並符合規範要求。 

  5.2 數據回饋與系統優化：根據案件處理結果與後續監控數據，定期對跨部

門協調與執法流程進行回顧，發現流程中存在的問題，並透過數據分析優化量測

技術與執法程序。各部門應定期舉辦評估會議，根據實際案例調整執法策略，從

而提高案件處理效率。 

  5.3 建立案例資料庫：將經典案例、典型處理模式與成功經驗整理成資料庫，

供未來類似案件參考使用，並作為政策調整與技術改進的重要依據。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2）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6、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整合機制 

  6.1 公眾參與：在案件處理全程中，應設置多種市民反饋管道，包括線上投

訴平台、社區會議及定期公聽會，使市民能隨時反映噪音情況，並參與到案件處

理與評估中。此舉有助於增強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信任關係。 

  6.2 信息共享與透明化：各部門應在統一的數據平台上公布案件處理進展，

讓市民可以查詢案件狀態與處理結果，從而提高政策執法的透明度與公信力。 

  6.3 定期回顧與溝通：跨部門協調機制內部應定期召開回顧會議，並邀請市

民代表參與，討論噪音防制措施的執行情況及未來改進方向，確保執法措施能符

合民眾需求。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綜合以上各階段說明，「6.2 近鄰噪音陳情與處理流程」呈現出一個從市民陳情、

現場調查、跨部門協調、案件執法至結案數據反饋的完整循環。該流程依據現行

法律、技術標準與執法程序，充分結合了各部門專業能力與公眾參與機制，以數

據平台作為核心支撐，確保每個步驟均有據可依，並在處理過程中實現資訊共享

與協同作業。透過此種流程，能夠在解決近鄰噪音問題上達到及時處置、精確取

證與法律依據明確的效果，保障市民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該處理流程不僅反映

出跨部門協作的重要性，同時也突顯出建立公眾參與與透明化信息共享機制對於

提升執法效能與行政反饋速度的關鍵作用。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綜合自以下文獻： 

1. 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日內瓦：世界衛生組

織，2000。 

2.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新西蘭

標準，2008。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2014。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本說明從陳情受理、現場調查、跨部門協調、案件處理、資料反饋及公眾參與六

個層面，系統性地闡述了近鄰噪音陳情與處理的全流程。透過嚴謹的流程設計與

各部門間的密切合作，確保了案件處理具備法律依據、技術支持與透明信息共享，

從而促進近鄰噪音防制工作之順利運作，提升居民生活環境的保護效能與市民對

行政執法的信任度。 

 

6.3 公眾教育與參與推動 (Public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itiatives) 

1. 公眾教育策略的設計與規劃 

  1.1 針對近鄰噪音問題，政府部門需擬定一套完整的公眾教育計畫，

內容應涵蓋近鄰噪音的基本定義、產生原因、分類及其對居住環境與心理

健康造成的影響。透過教育宣導，使市民了解噪音問題的多重面向，並認

識法律規範與防制措施。此舉有助於提高市民對噪音防制的認知，並減少

因誤解產生的鄰里糾紛。 

  1.2 教育內容應以多元管道呈現，包括利用傳統媒體、網路平台及社



區講座等方式。市府可整合影音宣導短片、專題說明會以及常見問答專區，

使不同年齡層及背景的市民都能夠接收清晰易懂的資訊。 

  1.3 為確保宣導內容準確無誤，教育資料應參考國際標準與國家相關

法律文件，如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噪音指南》及美國舊金山市相關噪音管

制規範。 

  參考資料來源： 

  （1）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2. 公眾參與渠道的建立與運作 

  2.1 建立線上與線下的反饋平臺，讓市民能夠隨時提出噪音相關疑慮

與建議。市府應設置專用網站及行動應用程式，提供使用者友善的操作介

面，使民眾能夠上傳陳情資料、拍攝現場影像及錄製音頻，並能查詢案件

處理進度。 

  2.2 同時，在社區中心、圖書館或公共廣場等地點設置公眾意見收集

箱與投訴櫃檯，方便不習慣使用網路管道的市民參與。這種多元化管道能

使所有社區成員都有機會參與到噪音防制工作中。 

  2.3 為提高參與意願，應定期舉辦噪音問題座談會與公聽會，邀請居

民代表、學者專家與執法部門共同討論現有防制措施的優缺點及改進方向，

並透過投票、意見徵集等方式形成公眾參與意見。 

  參考資料來源： 

  （1）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準，2008。 

3. 教育宣導活動與跨部門合作 

  3.1 為擴大宣導範圍，政府部門應與環境部、城市管理部及警察機關

等單位合作，舉辦近鄰噪音防制與環境保護之跨部門聯合宣導活動。各單

位可共同製作宣傳手冊、海報與宣導影片，並在市政大樓、學校及社區活

動中心發放。 

  3.2 聯合舉辦工作坊與訓練課程，邀請專家學者講解噪音科學原理、

量測技術與法律規範，使市民與業者能夠掌握相關防制措施與取證技巧。

透過實例演練，讓參與者了解如何正確使用噪音量測儀器以及如何判定噪

音是否超標。 

  3.3 此外，應透過社群媒體及市府官方頻道，定期發布噪音防制案例、

改善成果及專家意見，使公眾能夠看到政策落實的實際成效，進而增強對

防制措施的信心與支持。 

  參考資料來源： 

  （1）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4. 公眾參與評估與意見回饋 

  4.1 為確保公眾參與的有效性，必須建立完整的意見回饋機制。政府

部門應設置專門的評估小組，定期整理並分析市民反映的問題與建議，對

防制政策及執法流程進行檢討與調整。 

  4.2 透過定期調查問卷、意見徵集與座談會等方式，收集市民對近鄰

噪音防制成效的評價。這些數據不僅作為政策修正的參考，亦可作為未來

宣導重點調整的依據。 

  4.3 評估結果應在政府網站與社區公告欄上公開，並邀請市民參與討

論，使整個防制流程達到資訊透明與公開參與的效果。 

  參考資料來源： 

  （1）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 

  （2）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準，2008。 

5. 公眾教育與參與成效的監測與改進 

  5.1 建立跨部門數據平台，集中管理所有公眾教育、宣導活動及參與

意見的資料。該平台能夠實現數據整合、案件追蹤與效果評估，為各部門

提供決策支持。 

  5.2 定期對公眾教育活動的成效進行量化評估，例如通過查詢參與人

數、意見反饋數據以及案件解決率等指標，判定宣導措施的實際影響。 

  5.3 根據評估結果，各部門應持續調整宣導策略和參與機制，針對不

同社區的特性設計差異化的教育內容，並鼓勵民眾通過多元管道反饋意見，

促使防制政策與措施更貼近市民需求。 

  參考資料來源： 

  （1）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6. 多元宣導工具與技術應用 

  6.1 利用先進的視訊及聲學分析技術，製作科普影片與線上互動模擬

器，向公眾展示噪音產生原理、量測方法及防制技術，提升市民對近鄰噪

音防制科學性的認識。 

  6.2 結合智慧城市平台，透過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技術，實現噪音

監測數據的即時展示與預警，讓公眾能夠即時查詢當前噪音狀況及改善建

議。此舉不僅強化了公眾參與，也提高了防制措施的反應速度與精確度。 

  6.3 利用互動式線上平台與社群媒體，定期發布防制案例、政策更新

及專家訪談，促進市民與政府部門之間的良性互動。通過網路平台，公眾

能夠直接參與到政策討論中，並透過線上問卷和意見調查反映自身需求。 



  參考資料來源： 

  （1）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2）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準，2008。 

以上各點依序說明了在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機制中推動公眾教育與參與的重

要環節與具體作法，從策略規劃、公眾參與渠道建立、跨部門合作宣導、意見回

饋機制、公眾教育成效監測到多元技術工具應用，構成一個完整的宣導與參與體

系。該體系依據現行法律、技術標準與執法程序，充分結合各部門專業能力與公

眾參與經驗，通過統一數據平台與多元溝通管道，確保市民能夠及時了解並參與

近鄰噪音防制工作，從而促進居住環境與市民生活品質的提升。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2.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新西蘭

標準，2008。 

4.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以上說明採取條列式編號方式，從六個主要層面詳盡解析了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

與機制中公眾教育與參與推動的策略、方法與技術應用，並輔以具體案例與標準

參考，為近鄰噪音防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與實務支持。 

 

6.4 政策檢討與未來管理策略 (Policy Review and Future Management Strategies) 

1. 政策檢討的重要性 

  1.1 政策檢討是確保現行近鄰噪音防制措施符合社會需求與法律規

範的重要環節。透過定期檢討，各相關部門能發現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不足

或執法層面與技術層面之落差，進而進行調整與改善。政策檢討有助於平

衡噪音防制與居民生活需求，並確保各項措施不致因時代變遷而失去效能。 

  1.2 在政策檢討過程中，必須綜合考量社會環境變遷、技術進步、法

規修訂及公眾意見反映等因素。此舉不僅增強法律的靈活性，亦有助於落

實環境部與其他主管機關在噪音管理方面的跨部門協作。 

  1.3 參考國際上多部門協調的案例，例如美國舊金山市及沙加緬度市

皆依據內部量測數據與居民陳情情形定期檢討現行噪音管制政策，並依據



評估結果進行法律與技術標準修正（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2. 政策檢討機制的建構 

  2.1 建構完善的政策檢討機制需要設立跨部門的政策檢討委員會，由

環境部、城市管理部、交通部門及警察機關等共同參與。此委員會負責統

整各單位之數據、陳情案例與執法現況，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檢討結果。 

  2.2 委員會運作模式應明確分工，包含：統計與數據分析小組、法律

與執法小組、技術標準評估小組，以及公眾參與諮詢小組。各小組各司其

職，透過資料整合、專家研討與公聽會等方式，確保政策檢討過程中各項

信息充分交換與透明溝通。 

  2.3 檢討機制還應納入定期審查與突發事件回顧，針對近鄰噪音陳情

案例進行深入分析，了解執法流程中的瓶頸與不足，並針對性地提出改善

措施。 

  參考文獻： 

  （1）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3. 政策評估指標與數據收集 

  3.1 評估近鄰噪音政策效能必須依據量化指標與數據分析，常用指標

包括噪音超標事件數、居民陳情率、執法處理時效與案件處理滿意度等。

透過對各項指標的監測，可得知現行政策是否達到預期防制效果。 

  3.2 數據收集來源包括環境部與城市管理部門所提供的噪音陳情處

理數據、執法單位之現場檢測結果，以及公眾意見回饋調查結果。數據應

當依據標準量測方法進行統計，並利用大數據分析平台整合各來源資料，

形成完整的政策效能評估報告。 

  3.3 此外，透過量測儀器與監控攝影機（智慧攝影機）的數據回傳，

可即時掌握近鄰噪音狀況，為政策檢討提供依據。政府應確保數據收集具

備高準確性與時效性，並建立數據驗證機制。 

  參考文獻： 

  （1）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準，2008。 

  （2）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4. 政策修訂與優化策略 

  4.1 根據政策檢討委員會提出的評估報告，相關主管機關應召開跨部

門會議，針對執法現狀與民眾陳情數據進行討論，提出具體的政策修訂方

案。這一過程必須在各部門間進行充分溝通，確保法律、技術標準及執法

措施之間的協調性。 

  4.2 政策修訂應包含執法權責調整、標準管制修正、量測方法優化等



多個方面，並依據實際情況分階段推進。修訂方案須明確修正項目、實施

步驟、監督機制及評估期限，保障政策修正後能夠快速落實並提升噪音防

制效能。 

  4.3 在修訂過程中，應充分收集各界專家、學者及公眾的意見，藉由

專家論壇、問卷調查及公聽會等方式，使政策制定更加科學合理。 

  參考文獻： 

  （1）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prEN 15251:2006: E，

November 2006。 

  （2）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5. 未來管理策略與跨部門合作強化 

  5.1 未來管理策略需建立在現有政策檢討機制與數據平台基礎上，強

化跨部門協調與資源共享。各部門應進一步明確執法分工，形成一個整合

環境部、城市管理、交通部門及警察機關等多個單位合作的常態化工作模

式。 

  5.2 此外，管理策略中應將智慧技術與數據分析引入政策監控與調整

中。透過智慧平台，不僅能即時掌握噪音管制執行情形，更能在發生問題

時迅速調整相關措施。智慧平台應包含動態監控、數據整合、決策支持等

模組，確保政策在落實過程中具備高度靈活性。 

  5.3 加強跨部門資源共享與培訓，定期舉辦執法經驗交流會議，使各

部門對最新技術與管理經驗保持同步，從而提升整體防制噪音能力。培訓

內容包括噪音量測技術、數據分析方法、法律條文應用及公眾溝通技巧等。 

  參考文獻： 

  （1）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2）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 

6. 公眾參與在政策檢討中的作用 

  6.1 公眾參與是政策檢討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設立意見反饋機制、

市民參與平台及定期公聽會，政府能夠及時了解居民對噪音防制措施的滿

意度及改進建議。這些反饋數據為政策修訂提供實證依據。 

  6.2 在檢討過程中，公眾參與可透過線上問卷、社群媒體互動以及社

區座談等方式進行。這些途徑使居民能夠表達其實際需求與對現行措施的

評價，有助於避免因資訊不對稱而導致政策偏差。 

  6.3 政府應定期將檢討結果與改進措施公示，並邀請居民參與討論，

進一步推動政策透明度與公正性。如此不僅能增進公眾對政策的信任，更

能促使各部門共同努力，落實防制近鄰噪音之管理目標。 

  參考文獻： 

  （1）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

新西蘭標準，2008。 



  （2）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綜上所述，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機制中關於政策檢討與管理策略的部分，依據

以下六個主要項目展開說明： 

1. 強調政策檢討的重要性及多重因素考量； 

2. 建構跨部門檢討委員會與分工明確的檢討機制； 

3. 建立以量測數據、陳情資料為基礎的政策評估指標與數據收集系統； 

4. 根據檢討結果進行政策修訂與優化策略，並透過跨部門會議及公聽會加強

溝通； 

5. 制定未來管理策略，加強跨部門合作與智慧平台運用，推動數據驅動的決

策支持； 

6. 積極推動公眾參與機制，使市民意見融入政策檢討，進一步保障政策的公

正與透明。 

該檢討機制結合法律規範、技術標準與公眾參與，為近鄰噪音防制措施提供科學

且具體的改進方向。各部門與公眾的緊密協作，不僅能確保噪音防制政策的有效

性，亦能持續提升居民生活環境與居住品質。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Guidelines for Community Noise，2000。 

2. BS 8233:2014 Guidance on Sound Insul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for 

Buildings，2014。 

3. NZS 6801:2008 Acoustics –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und，新西蘭

標準，2008。 

4. Sacramento County Code, Chapter 6.68，《The County Noise Ordinance》。 

5. San Francisco Police Code Article 29, December 2014 Guidance。 

以上說明以條列式編號方式依序解析了跨部門協調與公眾參與機制下的政策檢

討與管理策略內容，並結合具體案例與國際標準參考，提供一個全面且具操作性

的近鄰噪音防制政策評估與修訂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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